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426號

                                    111年12月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曾建龍                             

            黃燦龍                             

            葉高潔                           

            楊怡青                                   

            曾台安                         

            曾鴻祥                                 

            陳錦安                                     

            曾玉菱                                 

            曾義傑       

            曾傳然                                 

            戴唯峻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代  表  人  徐世榮（理事長）

原      告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代  表  人  張譽尹（理事長）

原      告  綠  黨                               

代  表  人  余筱菁（共同召集人）

            陳冠宇（共同召集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告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縣長）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李秉謙  律師

參  加  人  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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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人  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傅金圳  律師

            陳萬發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原告綠黨起訴時，其代表人原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劉崇

顯，嗣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

陳冠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三第365-367頁、

原證24、25），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第3款規定：

「（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

（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

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

變。三、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原

告於民國109年11月27日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

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陽公

司）或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鎔公司）須提出

「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處理設施投資BOO案」

（下稱系爭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送審，

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一第

13頁）。嗣因系爭開發案於110年8月份開始動工（原證2

6），原告遂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該項訴之聲明為：被告應作

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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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

卷二第355-356頁）。被告對於原告訴之變更雖表示不同

意，惟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被告為解決新竹縣垃圾問題，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

案政策公告，擬透過引進民間資金及技術，興建熱處理設施

處理廢棄物，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

BOO方式辦理招商，並以108年9月20日府授環廢字第1088660

028號函，授權新竹縣環境保護局（下稱新竹縣環保局）為

該案之被授權機關，辦理該案徵選審議及後續履約管理等相

關事宜。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

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參加人台鎔公司並依該政策公告，另

成立興建營運之專案公司翰陽公司，於109年8月7日與被告

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其後參加人台鎔公司將參加人翰

陽公司並列為開發單位，於109年8月27日公告，將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等規定，於109年9

月9日舉行公開說明會，並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

能垃圾熱處理設施投資BOO案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下稱系爭環差報告）送請被告

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審議。原告於得

知參加人不擬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環說書送審，認為參加人有

違反環評法相關規定，規避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

義務之情事，被告亦疏於作成命參加人應改提環說書送審，

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系爭開發案之行政處分，乃先後於

109年9月23日、25日寄發公民告知書，告知被告應執行上開

職務。惟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就

系爭環差報告進行第一次審查時，並未作成參加人台鎔公司

或翰陽公司應改提送系爭開發案環說書之決議，而逕為系爭

環差報告之實質審查，並作成限期補件再審之決議，原告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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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告逾60日仍未執行前開所告知疏於執行之職務，於109

年11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開發案場址範圍達27,017平方公尺，預計每年處理80,0

00噸一般廢棄物，契約履約期間（含興建及營運）長達23

年，恐對當地居民生存權（健康）、工作權及財產權造成不

利影響，本件原告自然人部分，均居住於新竹縣○○市○○

○鄉，位於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自屬

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實施訴訟之權

能；又本件原告團體部分，成立宗旨皆為環境保護，亦屬環

評法所稱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於踐行環評

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告知程序，未獲被告置理後，當有依

環評法第23條第9項規定提起本件公民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並得不經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⒉系爭開發案係被告以促參法之方式進行，系爭開發案依環評

法第5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本文：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

化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規定，應實施環評，

是參加人於進行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前，自應先提出環說

書通過環評審查。惟自參加人台鎔公司獲選為系爭開發案最

優申請人起，至依促參法成立參加人翰陽公司與被告簽訂系

爭開發案投資契約止，均未積極實施環評，反而以申請將訴

外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新群公司）於93年間，自源資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源資公司）於89年9月7日所獲被告針對「新竹縣鼓

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下稱原開

發案），以89年9月7日89府環管字第129261號公告有條件通

過「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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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下稱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下稱89年公告），申請變

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台鎔公司後，以提出系爭環差報告向被

告申請備查之方式，規避其應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法定

義務。被告身為環評主管機關，亦無視20年來當地環境之變

化，以及原開發案係適用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

廠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且該案已因9

8年終止契約，新群公司聲請仲裁獲賠償新臺幣（下同）5億

7,155萬餘元（含環評費用200萬元）而不存在，以及被告89

年公告之原開發案環評審查結論尚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

行該案，應重新進行環評」之解除條件的附款，足見系爭開

發案與原開發案不僅開發單位不同，所據以辦理之法規亦

異，二者絕非同一開發行為。詎被告竟以同意原開發案變更

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之方式，將已失效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

以109年7月6日府授環發字第1090036410號函同意備查變更

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下稱109年7月6日函）之方式，免除參

加人就系爭開發案應實施環評之義務，其疏於執行職務至

明，且經原告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為公民告知後，仍

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

5款、第6款等規定，命參加人實施環評，提出環說書送審，

並命參加人於環評通過前不得實施（停止）系爭開發案之開

發行為，仍怠於執行職務，自屬違法，爰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判令執行，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命支付原告因此

支出之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必要費用共計24萬元。

  ㈡聲明：

　⒈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

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

分。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元。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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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係指「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或

其授權命令，而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加以取締或執行法令

之不作為情形，本件係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同意參加人台

鎔公司所提原環說書申請備查內容即變更開發單位，參加人

台鎔公司並據此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召開說明會，

並無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之情形，自不得僅以原告主觀

上認本件應另實施環評，即認開發單位有違反法規之情事，

是原告起訴主張之事由，顯與環評法第23條第8項之規定不

符。況且，參加人台鎔公司已依環評法第16條提出系爭環差

報告，經專家學者組成環評委員會，將系爭環差報告納入審

查後決議通過，被告並以109年12月25日府授環發字第10986

61713號公告審查通過變更原環說書案名、修正原審查結論

（下稱109年公告），而109年公告於法定救濟期間未據訴

願，業已確定，是被告據以核發開發許可，參加人憑以開

發，均未違法，無論該審查結論實質上是否具有瑕疵，均無

從指稱開發單位即參加人具有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違

規行為、主管機關即被告有怠忽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告以

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為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

於法不合。

　⒉環評之實施本係以開發行為為區辨，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

位於同址且同屬垃圾熱處理（焚化）設施之建置，亦即均係

使用焚化爐焚燒廢棄物，顯為同一開發行為。至於實施該開

發行為之特許公司為何，與開發行為本身對環境之衝擊根本

無關。且原開發案之開發許可並未廢止，僅因政策因素而停

建，尚不影響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之存續，而被告89年公告之

審查結論六：「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

評。」僅為環評法意旨之重申，並非加諸開發單位新增之義

務，其性質既非負擔，亦非附解除條件之附款，系爭開發案

即應回歸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之適用。系爭開發

案既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認與原開發案屬同一

開發行為，又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定原申請內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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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重作環評之情形，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復經被

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以109年

公告確定在案，系爭開發案自無重作環評之必要。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參加人係響應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促參法參與

系爭開發案之投資，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並經主管機關即

被告核備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由新群公司變更為參加人，而

參加人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亦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

會會議審查通過，復經被告109年公告核定在案，參加人迄

今均依法進行系爭開發案之相關作業，並無任何違法之情

事。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㈠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是否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

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㈡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是否屬於同一開發行為？

  ㈢系爭開發案是否應重新辦理環評？

六、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開

發案政策公告（參證6）、系爭開發案甄審結果公告（本院

卷三第111-112頁）、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系爭

環差報告（外放乙證2）、被告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

紀錄（原證15）、原告之公民告知書（原證11、12）可查，

堪信為真。

  ㈡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僅聲明第1項後段符合環評法

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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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環評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第8項）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

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

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第9項）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

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

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

所謂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係指開發單位違反該法或依該

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構成要件該當時，主管機關疏忽怠

為執行其法律效果而言，故應視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所申請

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個案認定其所主張主管機關

疏於執行行為之性質，以正確適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觀

諸同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5條第1項規定：「下

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第6條第1項規定：「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實施第1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

明書。」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

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14條

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

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

許可者，無效。」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

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開發

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7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5

條第1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

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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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則

為同法第22條所明定。蓋重大開發案對環境及當地居民往往

影響深遠，其危害具有持續性及累積性，其程度之判斷具有

風險評估（風險預測）特性，唯賴法定之環評程序及具各項

專業委員予以把關。是以，開發單位為開發行為前應提出環

說書，由專業委員為環評審查，該項審查程序是否落實踐

行，以及主管機關是否確實監督把關，攸關開發行為對於環

境及當地人民所可能產生危害評估之正確性，以及風險降低

之可能性，當地居民就此審查程序之踐行（含主管機關是否

監督），當然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換言之，環評法第5條

第1項、第7條、第22條為保護規範，有保護開發行為當地居

民之目的，未踐行上開保護規範之不作為，即應認當地居民

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至「當地居民」之範圍如

何，如自相關法令規定可得知者，應依該法令規定。查環評

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環

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準則（下稱作業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依附

件三及附表一至附表十四之規定，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依

附件四及附表一至附表六、附表十至附表十二、附表十四之

規定，記載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說明書、評估書初稿、

評估書並應備齊附件五規定之圖件。」其附表六開發行為可

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之範圍規定：「開發行為基地

內，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

各5百公尺範圍內。註：1.本表所稱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

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其附件五說明書、評估書初

稿、評估書應檢送之圖件規定：「一、地理位置圖，以比例

尺5千分之1或1萬分之1臺灣地區相片基本圖或縮圖，標示開

發行為基地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

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

設施等。……」由上開規定可知，法令要求列出開發行為可

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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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及提出標示開發場所及附近1公

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

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之地理位置

圖，顯示該等法令認為至少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內，係受

開發行為影響之地區，在此範圍內之居民，可認為開發行為

當地居民，凡為當地居民，而主張開發行為有未依環評法第

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規範以行之事實者，始有主觀權

利之受損，該當於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受害人民」。

當然，如依開發行為及所在地之特殊性質（如高污染、高風

險、處敏感地質帶等），雖非居於上開法令所規定區域內之

人民，然其生存環境顯亦受開發行為影響者，自非不得依環

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提起行政救濟，惟此具體特

殊情狀應由主張該項情狀者釋明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

判字第5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及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

內容可知，系爭開發案屬垃圾焚化廠之興建及營運，主要在

處理新竹縣全縣13個鄉鎮市所產生之家戶垃圾（一般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於周遭環境之

空氣品質、噪音振動、臭味、土壤、交通量、生態環境等均

會產生影響。而原告曾建龍、黃燦龍、葉高潔、楊怡青、曾

台安、曾鴻祥、陳錦安、曾玉菱、曾義傑、曾傳然、戴唯

峻，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均屬前述

作業準則所定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或可能影響範圍之半徑1

0公里範圍內，有渠等現戶戶籍謄本及Google地圖（原證5、

18）可參；又原告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社團法人環境法

律人協會、綠黨則分係以環境生態保護、結合關心環境保護

法制及相關議題之法律人，就環境公共利益相關事項，進行

研究及採取法律行動、生態主張為其成立宗旨，亦有惜根台

灣協會章程（原證6）、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之法人登

記證書及環境法律人協會章程（原證7、8）、綠黨之政黨證

書、法人登記證書、綠黨黨章及黨綱（原證9、10、25）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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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亦堪認其等係以環境保護，維護生態環境為目的之公益

團體。是原告均具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⒊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其聲明第1項係請求被告對參

加人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行為，其請求權依據自始即為環評法

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其原因事實則為參加人未經環評

即逕於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8-2、

9、9-1、9-2、9-3、9-4、10、10-1、13、13-4地號，面積

共27,01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實施系爭

開發案即興建新竹縣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處理中心（垃圾

焚化廠）之開發行為，原告所申請被告疏於執行職務之具體

內容，係請求被告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9款、第7條第2項

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作成命參加人就系爭開

發案實施環評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前段，本院卷二第3-5

頁），以及依環評法第14條及第22條規定，作成命參加人於

系爭開發案通過環評前不得實施（停止）此開發行為之行政

處分（聲明第1項後段，本院卷二第5-7頁）。而原告據以提

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乃

指開發單位依環評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負有作為

或不作為義務，如其違反此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主管機關得

加以制裁或強制其作為或不作為，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

經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

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

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

執行。

　⒋本件原告固均具有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原告適格，並已

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書面告知程序。惟環說書係

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所應檢

具提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文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主管機關審查，環說書是否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係開發

單位能否通過環評之要件，而非開發單位所負作為或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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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環說書如不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其效果至多是無法

通過環評而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主管機關雖得命其停止開發

行為，但無從強制其提出環說書，自無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

問題，更無從判令主管機關執行（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

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並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

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應予駁回；聲明第1項後

段部分則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訴

之提起（下稱本件訴訟）為合法。

　⒌至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參加人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

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嗣經被

告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本

院卷三第155-183頁），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環評委員會

會議決議（乙證1），且於110年2月5日以府授環字第110865

1214號函核准參加人開發（下稱110年2月5日函，乙證3）。

然倘若本件原告之主張可採，則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

定，上開開發許可應屬無效，則原告仍有提起本件訴訟之實

益，故縱使原告未另對上開公告提起行政救濟（本院卷五第

47頁），亦不影響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合法性，先予說明。

　㈢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應屬同一開發行為：　

　⒈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之說明：

　⑴環評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專

用名詞定義如下：一、開發行為：指依第5條規定之行為。

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二、環境

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

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

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

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

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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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等程序。」第5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第1項）

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第2項）前項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

施行後1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第6條規定：「（第1

項）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

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項）前項環境影

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

或事務所。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

號。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

名。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五、開發行為之目的

及其內容。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

境現況。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八、環境

保護對策、替代方案。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第

7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

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3

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14條第

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

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

可者，無效。」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

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

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第16

條之1規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

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

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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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

發行為。」

　⑵環保署依環評法第31條授權規定訂定之環評法施行細則第6

條規定：「本法第5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

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

公害現象者。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

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7條規定：「本法所

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行為

者。」第12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

之。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其附表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分工表開

發類型第26項規定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

焚化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

（市）；又第36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稱之變

更原申請內容，指本法第6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

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

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及第8款（環境保

護對策、替代方案）或本法第11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

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

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第8款（減

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及第10款至第12款（綜合環

境管理計畫、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對當地居民之意

見處理情形）之內容有變更者。」第37條本文規定：「開發

單位依本法第16條第1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

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第38條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

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

變更原申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

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百分之10以上者。二、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

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

之區域者。三、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四、計

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

有加重影響之虞者。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

者。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⑶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開發行為對

於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

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作業準則，實施第一

階段環評，並作成環說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審查

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

評及編製環評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或環評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

發行為之許可，其許可者無效；且因環評法對於環評審查結

論並未訂定有效期限，惟為避免開發單位拖延實施或事後變

更環說書或環評書內容，規避應進行之環評程序，環評法第

16條明定，已通過之環說書或環評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如開發行為涉及

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

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且環評法第16條之1明

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評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

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於主管機關

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俾確實發揮環評制度功

能，防止開發行為對環境或當地居民造成不可回復之危害。

又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2條附表一之分工，原開發案及系爭

開發案之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即垃圾焚化廠

興建營運的環評主管機關為被告。

　⑷環保署101年6月5日環署綜字第1010046055號令：「核釋已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社區開發案，因原申請之開發單位破產

或其他因素，致無法繼續履行原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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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

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含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

得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應另

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及願依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

內容及審查結論確實執行之承諾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主管機關審核後，為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

之開發單位，並就其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

理。」又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曾以105年6月16日新北環規

字第1051113055號函詢環保署：「倘一開發單位已取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籌設在案，開發單位遂提出該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說明書，且該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業經本局

公告在案，惟因開發單位後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該開發行

為之籌設事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遂依法廢止該開發許可之

籌設同意文件，其環評審查結論是否仍續存？」環保署以10

5年7月5日環署綜字第1050047742號函復略以：「開發行為

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仍具有其效力，並不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開發行

為籌設同意文件而自動失其效力。」（下稱環保署105年7月

5日函，本院卷三第207、203頁）經核上開釋示內容，無非

係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環評法之立法意旨，就已通過環評

之開發行為，因原開發單位無法繼續履行環評書件內容及審

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

權人，若願依該已通過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能否繼受為開發單位，以及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通過並公告

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

文件時，其環評審查結論效力是否續存等疑義之說明，以協

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而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上開

內容未逾越前揭環評法之規範文義，且與法律規範意旨相

符，自得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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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參依上述令函釋示意旨，可知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

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

其效力，僅未來開發單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或重新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

結論切實執行而已，此乃因環評制度旨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

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藉由公開說明及審查開發單位

所提出，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

定所作成之開發行為環境管理計畫，及開發單位切實依環評

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行，避免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

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使然，故環評所著重者，並非實

施開發行為之開發單位是否始終如一，而在於所實施之開發

行為是否與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相符，因

此已通過並公告之開發行為環評審查結論得為繼受之標的，

並不具有專屬性。

　⒉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之歷程：

　⑴環保署於85年3月1日頒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

化廠推動方案」（下稱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被告之垃圾

焚化爐原由環保署核定，以民有民營（BOO）方式辦理，有

意投資之廠商，需自備土地、通過環評後，方得向被告投標

申請審查（本院卷五第51頁）。原開發案計畫原係源資公司

所提出，以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

9、10、13地號之土地上，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計

畫總開發面積為2.7121公頃（上開土地嗣分割為系爭土地，

面積為27,017平方公尺），焚化廠房約佔1公頃，主要服務

範圍包括新竹縣之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林

鄉等，未來視實際情況需要彈性擴大服務範圍，處理對象除

上述服務區內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即垃圾）外，尚包括一

般事業廢棄物（含工廠及營利事業機構所產生垃圾），計畫

處理量為每日300公噸之一般性廢棄物及每日200公噸之一般

性事業廢棄物，灰渣最終處置方式為一般性廢棄物每日300

公噸爐體產生灰渣，送至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衛生掩埋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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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般性事業廢棄物每日2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就近以

該計畫場區內所規劃設置之最終灰渣衛生掩埋場處置（外放

乙證19），原環說書前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被

告以89年公告審查結論（原證14、乙證29、30）。

　⑵嗣被告依促參法及環保署頒訂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於90

年5月3日就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案進行第3次公開招

標後，源資公司則以90年7月23日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

位名稱變更為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

司），獲新竹縣環保局以90年8月11日（90）環管字第13685

號書函認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之變更，准予備查（乙證5-

2），新光公司並提出原環說書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將垃圾焚化爐爐床形式變更為機械爐，並將計畫爐床處理容

量修正為每日250噸兩座，以及變更煙道氣脫硝設備，獲被

告以90年9月14日（90）環管字第98963號函准予備查（乙證

5-3、系爭環差報告第三章第3-1、3-2頁）在案，並於91年1

0月2日與被告簽訂「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

化爐（BOO）垃圾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下稱委託焚化處理

契約），且於92年取得開發許可（被告92年7月28日府地用

字第0920077367號、本院卷二第523-525頁），於93年動工

（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第4-35頁）。

　⑶其後新光公司以93年5月19日（93）新纖壢字第93103號函申

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更名為新群公司，乙證14），獲被告以93年5月27日府

授環綜字第0930071228號函同意備查（乙證5-4），新群公

司於93年間在系爭土地（面積27,017平方公尺）取得（93）

建都字第6號雜項使用執照，並申請建築執照獲准（系爭環

差報告附錄5-1）。

　⑷惟嗣因國內垃圾減量有成，行政院修正「一縣市一焚化爐」

政策（原證17），被告乃於94年9月30日終止委託焚化處理

契約，環保署並以95年3月22日環署設字第0950022653號函

通知被告，上開垃圾焚化廠業奉行政院以95年3月15日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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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字第0950011556號函核定停建（乙證27），被告遂以95年

3月31日函通知新群公司停建。新群公司就委託焚化處理契

約提付仲裁，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97年5月26日95年仲聲

孝字第100號仲裁判斷書（下稱仲裁判斷）判斷被告應給付

新群公司5億7,155萬5,9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以及仲裁

費用（下稱仲裁判斷，外放原證29），並獲行政院及環保署

於98年同意如數撥付（原證20、21、22）款項在案。

　⑸參加人台鎔公司於108年6月間取得系爭土地（參證7、8、

9，本院卷三第219、221頁）後，被告於108年10月8日辦理

系爭開發案之政策公告，依據促參法、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

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告招商，欲透

過引入民間資金與技術，興建營運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

解決新竹縣轄內廢棄物處理問題（參證1），參加人台鎔公

司乃參與投標，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

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本院卷三第111-112頁），新

群公司並以109年6月11日（109）新群字第109061101號函申

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參加人台鎔公司，由台鎔公司

繼受開發單位之全部權利義務（乙證12、13），被告以109

年7月6日函認其變更內容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符合環評法

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同意備查（乙證5-5），

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前開政策公告另成立由其百分之百持

股，專責興建營運之翰陽公司（乙證8），與被告於109年8

月7日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1、2）。

　⑹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

提出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

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

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審查通過，

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

（乙證1），且以110年2月5日函核准參加人翰陽公司開發

（乙證3），參加人台鎔公司又以110年3月31日台鎔字第110

0331-001號函申請變更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為翰陽公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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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認變更內容及理由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

規定，以110年4月7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2721號函同意備

查（乙證6），系爭環差報告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

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再次確認通過（乙證32）。

　⑺由前述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歷程之脈絡可知，89年之原開

發案本為BOO案，並計劃在系爭土地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

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

物，惟其開發行為嗣因政府「一縣市一焚化爐」之政策改

變，被告於94年間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而暫停實施；其後

108年間被告為解決轄內垃圾問題，再辦理系爭開發案（BO

O）之招標，並由參加人依促參法取得系爭土地，承諾依原

環說書審查結論執行，計劃在同址同樣興建營運垃圾焚化

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

廢棄物，並投標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與被告簽訂投資契

約，且繼受為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另提出系爭環差報告，

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獲審查通過，並取得開發許可，而重

啟原開發案實施開發行為。足見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實為

原開發案開發行為之延續，其開發行為之實質內容相同，應

屬同一開發行為，依前揭環評法令相關規定及令函釋示意

旨，原開發案已通過環評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效力

自不受影響，而得由參加人繼受執行。

　⒊原告雖主張原開發案係依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與系爭

開發案係依促參法規定重新招標不同，且依作業辦法第23條

規定，投標商得標後，應另成立興建營運之特許公司，原開

發案審查結論又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原開發案復於98年

終止契約並獲賠償，可見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絕非同一開

發行為等語。惟：

　⑴環評制度旨在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以

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著重者乃開發行為之實施是否切實依

照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履行，且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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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並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亦非不得由其他開發單位繼

受執行，均如前述。而作業辦法係環保署為執行垃圾焚化廠

推動方案，提供主辦單位作業之依據而訂定之辦法（作業辦

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中第23條第1項固規定：「投標商於

得標後除國內公營事業機構單獨得標外，應依招標文件規定

成立興建營運公司並完成設立登記，興建營運公司之建廠統

包商與操作營運商非經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不

得更換。」然揆其規範目的，無非係藉由專案公司之興建營

運，以隔離投資風險，便於履約管理而已，此與民間申請人

依促參法及招標文件規範，應另成立民間機構之專案公司與

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之方式，並無不同；況

由原環說書及仲裁判斷之記載可知，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

同係被告依促參法採取BOO模式，所辦理之興建垃圾焚化爐

公共建設案，仲裁判斷亦僅針對被告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

後之契約責任予以仲裁，與開發行為能否變更開發單位或開

發行為仍否存續之判斷無涉，是原告以之作為原開發案不得

變更開發單位，以及原開發案已不存在之論據，並非可採。

　⑵至於被告89年公告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六雖記載：「公告事

項：公告『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

說明書』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

位應依左列事項辦理：……六、本審查結論係針對『新竹縣

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如開發

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參

據原環說書第三章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四章開發

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附錄十一歷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

明、附件說明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以及上述原開發案歷程

之時序可知，原開發單位源資公司提出開發行為名稱「新竹

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即原開

發案之開發計畫並通過環評時，被告轄內之焚化廠廠址尚未

選定，則源資公司於被告89年公告後，能否取得開發許可，

而可在系爭土地實施該開發行為，猶待後續被告就原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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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開標、簽約等作業程序完成方能確定，足見上開審查結

論僅係將當時其所公告通過環評審查之開發行為予以明確特

定而已，並非對執行該環評審查結論之開發單位有所限制，

且該審查結論嗣亦據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

刪除，並經被告109年公告在案。是原告執此論據原開發案

審查結論係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亦非可採。

　⒋原告雖又主張依修正後之認定標準第52條第1項規定，縱曾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如因變更開發單位或

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於重新申請許可時，

仍應以重新認定應否環評為原則，僅有符合同項但書規定之

例外情形者，始得免實施環評等語。惟：

　⑴經本院函請環評法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說明認定標準第52條

規定適用疑義結果，環保署以111年5月5日環署綜字第11110

51003號函查復略以：

　①環評法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

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

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該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

　②依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釋意旨，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

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

而失其效力，未來開發單位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

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另

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

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　　

　③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修正歷程如下：

　A.環評法第7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

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部分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法規規定開發單位變更需重新申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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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重新申請許可時之規定可能需實施環評，但考量如其

重新申請之開發行為及規模未超出原許可內容，實際上應不

會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環保署爰於98年12月2日修正認

定標準，新增第36條規定：「原屬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

發行為，其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因變更開發單位

需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重新申請許可之開

發行為及規模，符合重新申請時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但未超出原許可內容，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B.環保署於102年9月12日修正認定標準，該次修正參考當時同

標準第28條第9項規定，修正因變更開發行為單位或其他因

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

　C.環保署於107年4月11日修正認定標準，將第36條條次變更為

第52條。

　④綜上說明，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自屬有

效，如有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

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其中同法施行

細則第38條亦已明訂重新辦理環評之要件；又認定標準第52

條規定，其立法意旨為開發行為重新申請許可時得免實施環

評之條件，該條規定僅適用於未曾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

開發行為等情（本院卷四第147-467頁）。

　⒉本件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

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前已認定，自無修正後認定標

準第52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取。　

　㈣系爭開發案無須重新辦理環評：

　⒈系爭開發案與前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

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詳如前述，故參加人無須再依環評

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環評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

款、第6款等規定，提出環說書送審。

　⒉揆之歷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

（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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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三第155-183頁）、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

員會會議（乙證32）審查確認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開

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之理由及內容（乙證2），以及

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檢核說明（本院卷三第410-411

頁），可知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包

括變更開發計畫名稱、調整基地配置、變更服務範圍及對

象、變更設計熱值、優化焚化處理流程、優化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及調整廢水處理設施等，雖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

變更，而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

規定辦理。惟經核其申請變更內容，相較原環說書89年間環

評所承諾標準，對於空氣、水、廢棄物等處理及排放均更為

優化、嚴謹，且開發基地亦維持在系爭土地原址，僅因應當

今建築法規（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等）之增修，而為必要之

法令遵循調整，劃設緩衝綠帶、保育區暨綠地、滯洪池等

（乙證10、11、21、22、本院卷二第527頁），尚對環境無

更不利或加重負擔之情形，而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

項各款規定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之情形。茲分

述如下：

　⑴本次變更維持原環說書之每日500噸處理容量，並未涉及計

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故無環評法施

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所定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

伸百分之10以上之情形。

　⑵本次變更範圍未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

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故無環評法施行

細則第38條第1項第2款所定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

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

壞之區域之情形。

　⑶本次變更為提升並優化環保設施，不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

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3

款所定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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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本次變更為提升環保設施及處理等級，處理容量及收受之廢

棄物類別皆維持原環說書之規劃，且廠區內取消設置灰渣掩

埋場，無產生臭味及二次污染（土壤、地下水）之虞，且廠

區產生之廢水經收集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皆全數回收

再利用，無排放至鄰近水體，不致對周遭水域產生影響，亦

可協助解決新竹縣內一般廢棄物因鄰近縣市焚化爐歲修或異

常停爐無法焚化問題（乙證23、24），且廢棄物經焚化處理

後，可將熱能回收轉換成綠電，對環境品質維護有益。至於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受比例雖有調整，但所有進

廠廢棄物經過前處理系統破碎、分選、混和攪拌後可均勻熱

值，無相容性問題。此外，煙囪高度提高至海拔100公尺，

有助整體大氣擴散，煙道氣體排放濃度限值相較現行法規再

自主加嚴，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規定

執行，經評估分析後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依據現行環保對

策亦可因應，尚對環境無加重影響之虞。故無環評法施行細

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所定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

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之情形。

　⑸本次變更之環境品質維持原環評承諾，並自主加嚴煙道氣體

排放濃度及新增環保對策，尚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部分環

境監測項目執行頻率較原環評承諾為優，可掌握環境品質現

況，因此並無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故無環評法施

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

響之情形。

　⑹本件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項。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

條第1項第6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⒊另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於詢答會議時，環評委

員亦曾就飛灰、灰渣、空氣污染、水污染、原開發案與系爭

開發案時間差距及是否須重作環評等問題，請開發單位即參

加人逐一說明，後續環評委員間之閉門會議時，環評委員亦

曾就上開問題陸續表示意見，最後一致認為原開發案與系爭

開發案並非不同之開發案，且系爭開發案並無環評法施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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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而無須重作環評，並作成

決議，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審查會再次確

認等情，此據證人陳修君即被告109年、110年環評委員會之

委員證述在卷（本院卷三第392、393頁），亦可佐參。

　⒋是以，原告主張系爭開發案應重新辦理環評等語，尚非可

採。從而，參加人依被告109年公告審查通過之系爭環差報

告及核發之開發許可而實施開發行為，於法並無不合，原告

訴請被告作成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自屬無理

由。

　㈤至於原告所舉臺東美麗灣度假村促參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

審判決（甲證27）、新竹縣湖口垃圾轉運站興建案環評事件

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8），經核上開個案情形與本件情

形有別，尚難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

部分，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

求於法無據；就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

回；又原告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訴請判令被告支

付律師費用10萬元及對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各1萬元，共24萬元，亦即訴之聲明

第2項部分，同屬無據，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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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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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426號
                                    111年12月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曾建龍                              
            黃燦龍                              
            葉高潔                           
            楊怡青                                   
            曾台安                          
            曾鴻祥                                  
            陳錦安                                     
            曾玉菱                                  
            曾義傑        
            曾傳然                                  
            戴唯峻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代  表  人  徐世榮（理事長）
原      告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代  表  人  張譽尹（理事長）
原      告  綠  黨                               
代  表  人  余筱菁（共同召集人）
            陳冠宇（共同召集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告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縣長）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李秉謙  律師
參  加  人  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參  加  人  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傅金圳  律師
            陳萬發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原告綠黨起訴時，其代表人原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劉崇顯，嗣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陳冠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三第365-367頁、原證24、25），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第3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三、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7日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陽公司）或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鎔公司）須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處理設施投資BOO案」（下稱系爭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一第13頁）。嗣因系爭開發案於110年8月份開始動工（原證26），原告遂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該項訴之聲明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二第355-356頁）。被告對於原告訴之變更雖表示不同意，惟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被告為解決新竹縣垃圾問題，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案政策公告，擬透過引進民間資金及技術，興建熱處理設施處理廢棄物，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BOO方式辦理招商，並以108年9月20日府授環廢字第1088660028號函，授權新竹縣環境保護局（下稱新竹縣環保局）為該案之被授權機關，辦理該案徵選審議及後續履約管理等相關事宜。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參加人台鎔公司並依該政策公告，另成立興建營運之專案公司翰陽公司，於109年8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其後參加人台鎔公司將參加人翰陽公司並列為開發單位，於109年8月27日公告，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等規定，於109年9月9日舉行公開說明會，並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投資BOO案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下稱系爭環差報告）送請被告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審議。原告於得知參加人不擬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環說書送審，認為參加人有違反環評法相關規定，規避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義務之情事，被告亦疏於作成命參加人應改提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系爭開發案之行政處分，乃先後於109年9月23日、25日寄發公民告知書，告知被告應執行上開職務。惟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就系爭環差報告進行第一次審查時，並未作成參加人台鎔公司或翰陽公司應改提送系爭開發案環說書之決議，而逕為系爭環差報告之實質審查，並作成限期補件再審之決議，原告遂以被告逾60日仍未執行前開所告知疏於執行之職務，於109年11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開發案場址範圍達27,017平方公尺，預計每年處理80,000噸一般廢棄物，契約履約期間（含興建及營運）長達23年，恐對當地居民生存權（健康）、工作權及財產權造成不利影響，本件原告自然人部分，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位於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自屬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實施訴訟之權能；又本件原告團體部分，成立宗旨皆為環境保護，亦屬環評法所稱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於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告知程序，未獲被告置理後，當有依環評法第23條第9項規定提起本件公民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並得不經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⒉系爭開發案係被告以促參法之方式進行，系爭開發案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本文：「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規定，應實施環評，是參加人於進行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前，自應先提出環說書通過環評審查。惟自參加人台鎔公司獲選為系爭開發案最優申請人起，至依促參法成立參加人翰陽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止，均未積極實施環評，反而以申請將訴外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群公司）於93年間，自源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資公司）於89年9月7日所獲被告針對「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下稱原開發案），以89年9月7日89府環管字第129261號公告有條件通過「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下稱89年公告），申請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台鎔公司後，以提出系爭環差報告向被告申請備查之方式，規避其應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法定義務。被告身為環評主管機關，亦無視20年來當地環境之變化，以及原開發案係適用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且該案已因98年終止契約，新群公司聲請仲裁獲賠償新臺幣（下同）5億7,155萬餘元（含環評費用200萬元）而不存在，以及被告89年公告之原開發案環評審查結論尚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該案，應重新進行環評」之解除條件的附款，足見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不僅開發單位不同，所據以辦理之法規亦異，二者絕非同一開發行為。詎被告竟以同意原開發案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之方式，將已失效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以109年7月6日府授環發字第1090036410號函同意備查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下稱109年7月6日函）之方式，免除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應實施環評之義務，其疏於執行職務至明，且經原告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為公民告知後，仍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等規定，命參加人實施環評，提出環說書送審，並命參加人於環評通過前不得實施（停止）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仍怠於執行職務，自屬違法，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令執行，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命支付原告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必要費用共計24萬元。
  ㈡聲明：
　⒈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元。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係指「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而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加以取締或執行法令之不作為情形，本件係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同意參加人台鎔公司所提原環說書申請備查內容即變更開發單位，參加人台鎔公司並據此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召開說明會，並無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之情形，自不得僅以原告主觀上認本件應另實施環評，即認開發單位有違反法規之情事，是原告起訴主張之事由，顯與環評法第23條第8項之規定不符。況且，參加人台鎔公司已依環評法第16條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經專家學者組成環評委員會，將系爭環差報告納入審查後決議通過，被告並以109年12月25日府授環發字第1098661713號公告審查通過變更原環說書案名、修正原審查結論（下稱109年公告），而109年公告於法定救濟期間未據訴願，業已確定，是被告據以核發開發許可，參加人憑以開發，均未違法，無論該審查結論實質上是否具有瑕疵，均無從指稱開發單位即參加人具有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違規行為、主管機關即被告有怠忽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告以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為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⒉環評之實施本係以開發行為為區辨，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位於同址且同屬垃圾熱處理（焚化）設施之建置，亦即均係使用焚化爐焚燒廢棄物，顯為同一開發行為。至於實施該開發行為之特許公司為何，與開發行為本身對環境之衝擊根本無關。且原開發案之開發許可並未廢止，僅因政策因素而停建，尚不影響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之存續，而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評。」僅為環評法意旨之重申，並非加諸開發單位新增之義務，其性質既非負擔，亦非附解除條件之附款，系爭開發案即應回歸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之適用。系爭開發案既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認與原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又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定原申請內容變更，需重作環評之情形，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復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以109年公告確定在案，系爭開發案自無重作環評之必要。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參加人係響應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促參法參與系爭開發案之投資，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並經主管機關即被告核備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由新群公司變更為參加人，而參加人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亦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復經被告109年公告核定在案，參加人迄今均依法進行系爭開發案之相關作業，並無任何違法之情事。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㈠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是否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㈡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是否屬於同一開發行為？
  ㈢系爭開發案是否應重新辦理環評？
六、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開發案政策公告（參證6）、系爭開發案甄審結果公告（本院卷三第111-112頁）、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系爭環差報告（外放乙證2）、被告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證15）、原告之公民告知書（原證11、12）可查，堪信為真。
  ㈡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僅聲明第1項後段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⒈環評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第8項）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第9項）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係指開發單位違反該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構成要件該當時，主管機關疏忽怠為執行其法律效果而言，故應視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所申請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個案認定其所主張主管機關疏於執行行為之性質，以正確適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觀諸同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5條第1項規定：「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第6條第1項規定：「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1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7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則為同法第22條所明定。蓋重大開發案對環境及當地居民往往影響深遠，其危害具有持續性及累積性，其程度之判斷具有風險評估（風險預測）特性，唯賴法定之環評程序及具各項專業委員予以把關。是以，開發單位為開發行為前應提出環說書，由專業委員為環評審查，該項審查程序是否落實踐行，以及主管機關是否確實監督把關，攸關開發行為對於環境及當地人民所可能產生危害評估之正確性，以及風險降低之可能性，當地居民就此審查程序之踐行（含主管機關是否監督），當然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換言之，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為保護規範，有保護開發行為當地居民之目的，未踐行上開保護規範之不作為，即應認當地居民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至「當地居民」之範圍如何，如自相關法令規定可得知者，應依該法令規定。查環評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稱作業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依附件三及附表一至附表十四之規定，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依附件四及附表一至附表六、附表十至附表十二、附表十四之規定，記載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並應備齊附件五規定之圖件。」其附表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之範圍規定：「開發行為基地內，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百公尺範圍內。註：1.本表所稱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其附件五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檢送之圖件規定：「一、地理位置圖，以比例尺5千分之1或1萬分之1臺灣地區相片基本圖或縮圖，標示開發行為基地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由上開規定可知，法令要求列出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00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及提出標示開發場所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之地理位置圖，顯示該等法令認為至少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內，係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地區，在此範圍內之居民，可認為開發行為當地居民，凡為當地居民，而主張開發行為有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規範以行之事實者，始有主觀權利之受損，該當於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受害人民」。當然，如依開發行為及所在地之特殊性質（如高污染、高風險、處敏感地質帶等），雖非居於上開法令所規定區域內之人民，然其生存環境顯亦受開發行為影響者，自非不得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提起行政救濟，惟此具體特殊情狀應由主張該項情狀者釋明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及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內容可知，系爭開發案屬垃圾焚化廠之興建及營運，主要在處理新竹縣全縣13個鄉鎮市所產生之家戶垃圾（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於周遭環境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臭味、土壤、交通量、生態環境等均會產生影響。而原告曾建龍、黃燦龍、葉高潔、楊怡青、曾台安、曾鴻祥、陳錦安、曾玉菱、曾義傑、曾傳然、戴唯峻，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均屬前述作業準則所定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或可能影響範圍之半徑10公里範圍內，有渠等現戶戶籍謄本及Google地圖（原證5、18）可參；又原告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綠黨則分係以環境生態保護、結合關心環境保護法制及相關議題之法律人，就環境公共利益相關事項，進行研究及採取法律行動、生態主張為其成立宗旨，亦有惜根台灣協會章程（原證6）、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之法人登記證書及環境法律人協會章程（原證7、8）、綠黨之政黨證書、法人登記證書、綠黨黨章及黨綱（原證9、10、25）足憑，亦堪認其等係以環境保護，維護生態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均具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⒊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其聲明第1項係請求被告對參加人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行為，其請求權依據自始即為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其原因事實則為參加人未經環評即逕於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8-2、9、9-1、9-2、9-3、9-4、10、10-1、13、13-4地號，面積共27,01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實施系爭開發案即興建新竹縣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處理中心（垃圾焚化廠）之開發行為，原告所申請被告疏於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係請求被告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9款、第7條第2項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作成命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前段，本院卷二第3-5頁），以及依環評法第14條及第22條規定，作成命參加人於系爭開發案通過環評前不得實施（停止）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後段，本院卷二第5-7頁）。而原告據以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乃指開發單位依環評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負有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如其違反此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主管機關得加以制裁或強制其作為或不作為，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經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⒋本件原告固均具有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原告適格，並已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書面告知程序。惟環說書係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所應檢具提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文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環說書是否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係開發單位能否通過環評之要件，而非開發單位所負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環說書如不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其效果至多是無法通過環評而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主管機關雖得命其停止開發行為，但無從強制其提出環說書，自無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問題，更無從判令主管機關執行（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並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應予駁回；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則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訴之提起（下稱本件訴訟）為合法。
　⒌至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參加人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嗣經被告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本院卷三第155-183頁），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證1），且於110年2月5日以府授環字第1108651214號函核准參加人開發（下稱110年2月5日函，乙證3）。然倘若本件原告之主張可採，則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上開開發許可應屬無效，則原告仍有提起本件訴訟之實益，故縱使原告未另對上開公告提起行政救濟（本院卷五第47頁），亦不影響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合法性，先予說明。
　㈢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應屬同一開發行為：　
　⒈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之說明：
　⑴環評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開發行為：指依第5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第5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第1項）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第2項）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1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第6條規定：「（第1項）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項）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第16條之1規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⑵環保署依環評法第31條授權規定訂定之環評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5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現象者。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行為者。」第12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附表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分工表開發類型第26項規定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又第36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容，指本法第6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及第8款（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或本法第11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第8款（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及第10款至第12款（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對當地居民之意見處理情形）之內容有變更者。」第37條本文規定：「開發單位依本法第16條第1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第38條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者。二、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三、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四、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者。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⑶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開發行為對於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評，並作成環說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及編製環評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或環評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許可者無效；且因環評法對於環評審查結論並未訂定有效期限，惟為避免開發單位拖延實施或事後變更環說書或環評書內容，規避應進行之環評程序，環評法第16條明定，已通過之環說書或環評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且環評法第16條之1明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評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於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俾確實發揮環評制度功能，防止開發行為對環境或當地居民造成不可回復之危害。又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2條附表一之分工，原開發案及系爭開發案之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即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的環評主管機關為被告。
　⑷環保署101年6月5日環署綜字第1010046055號令：「核釋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社區開發案，因原申請之開發單位破產或其他因素，致無法繼續履行原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含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得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應另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及願依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確實執行之承諾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核後，為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之開發單位，並就其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又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曾以105年6月16日新北環規字第1051113055號函詢環保署：「倘一開發單位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籌設在案，開發單位遂提出該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且該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業經本局公告在案，惟因開發單位後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該開發行為之籌設事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遂依法廢止該開發許可之籌設同意文件，其環評審查結論是否仍續存？」環保署以105年7月5日環署綜字第1050047742號函復略以：「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仍具有其效力，並不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而自動失其效力。」（下稱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本院卷三第207、203頁）經核上開釋示內容，無非係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環評法之立法意旨，就已通過環評之開發行為，因原開發單位無法繼續履行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若願依該已通過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能否繼受為開發單位，以及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評審查結論效力是否續存等疑義之說明，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而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上開內容未逾越前揭環評法之規範文義，且與法律規範意旨相符，自得採用。
　⑸參依上述令函釋示意旨，可知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其效力，僅未來開發單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或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已，此乃因環評制度旨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藉由公開說明及審查開發單位所提出，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所作成之開發行為環境管理計畫，及開發單位切實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行，避免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使然，故環評所著重者，並非實施開發行為之開發單位是否始終如一，而在於所實施之開發行為是否與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相符，因此已通過並公告之開發行為環評審查結論得為繼受之標的，並不具有專屬性。
　⒉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之歷程：
　⑴環保署於85年3月1日頒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下稱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被告之垃圾焚化爐原由環保署核定，以民有民營（BOO）方式辦理，有意投資之廠商，需自備土地、通過環評後，方得向被告投標申請審查（本院卷五第51頁）。原開發案計畫原係源資公司所提出，以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9、10、13地號之土地上，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計畫總開發面積為2.7121公頃（上開土地嗣分割為系爭土地，面積為27,017平方公尺），焚化廠房約佔1公頃，主要服務範圍包括新竹縣之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林鄉等，未來視實際情況需要彈性擴大服務範圍，處理對象除上述服務區內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即垃圾）外，尚包括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工廠及營利事業機構所產生垃圾），計畫處理量為每日300公噸之一般性廢棄物及每日200公噸之一般性事業廢棄物，灰渣最終處置方式為一般性廢棄物每日3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送至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衛生掩埋場處置；一般性事業廢棄物每日2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就近以該計畫場區內所規劃設置之最終灰渣衛生掩埋場處置（外放乙證19），原環說書前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被告以89年公告審查結論（原證14、乙證29、30）。
　⑵嗣被告依促參法及環保署頒訂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於90年5月3日就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案進行第3次公開招標後，源資公司則以90年7月23日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名稱變更為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獲新竹縣環保局以90年8月11日（90）環管字第13685號書函認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之變更，准予備查（乙證5-2），新光公司並提出原環說書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將垃圾焚化爐爐床形式變更為機械爐，並將計畫爐床處理容量修正為每日250噸兩座，以及變更煙道氣脫硝設備，獲被告以90年9月14日（90）環管字第98963號函准予備查（乙證5-3、系爭環差報告第三章第3-1、3-2頁）在案，並於91年10月2日與被告簽訂「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垃圾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下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且於92年取得開發許可（被告92年7月28日府地用字第0920077367號、本院卷二第523-525頁），於93年動工（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第4-35頁）。
　⑶其後新光公司以93年5月19日（93）新纖壢字第93103號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公司，乙證14），獲被告以93年5月27日府授環綜字第0930071228號函同意備查（乙證5-4），新群公司於93年間在系爭土地（面積27,017平方公尺）取得（93）建都字第6號雜項使用執照，並申請建築執照獲准（系爭環差報告附錄5-1）。
　⑷惟嗣因國內垃圾減量有成，行政院修正「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原證17），被告乃於94年9月30日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環保署並以95年3月22日環署設字第0950022653號函通知被告，上開垃圾焚化廠業奉行政院以95年3月15日院臺環字第0950011556號函核定停建（乙證27），被告遂以95年3月31日函通知新群公司停建。新群公司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提付仲裁，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97年5月26日95年仲聲孝字第100號仲裁判斷書（下稱仲裁判斷）判斷被告應給付新群公司5億7,155萬5,9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以及仲裁費用（下稱仲裁判斷，外放原證29），並獲行政院及環保署於98年同意如數撥付（原證20、21、22）款項在案。
　⑸參加人台鎔公司於108年6月間取得系爭土地（參證7、8、9，本院卷三第219、221頁）後，被告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案之政策公告，依據促參法、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告招商，欲透過引入民間資金與技術，興建營運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解決新竹縣轄內廢棄物處理問題（參證1），參加人台鎔公司乃參與投標，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本院卷三第111-112頁），新群公司並以109年6月11日（109）新群字第109061101號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參加人台鎔公司，由台鎔公司繼受開發單位之全部權利義務（乙證12、13），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認其變更內容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同意備查（乙證5-5），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前開政策公告另成立由其百分之百持股，專責興建營運之翰陽公司（乙證8），與被告於109年8月7日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1、2）。
　⑹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審查通過，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證1），且以110年2月5日函核准參加人翰陽公司開發（乙證3），參加人台鎔公司又以110年3月31日台鎔字第1100331-001號函申請變更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為翰陽公司，被告認變更內容及理由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以110年4月7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2721號函同意備查（乙證6），系爭環差報告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再次確認通過（乙證32）。
　⑺由前述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歷程之脈絡可知，89年之原開發案本為BOO案，並計劃在系爭土地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惟其開發行為嗣因政府「一縣市一焚化爐」之政策改變，被告於94年間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而暫停實施；其後108年間被告為解決轄內垃圾問題，再辦理系爭開發案（BOO）之招標，並由參加人依促參法取得系爭土地，承諾依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執行，計劃在同址同樣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並投標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與被告簽訂投資契約，且繼受為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另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獲審查通過，並取得開發許可，而重啟原開發案實施開發行為。足見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實為原開發案開發行為之延續，其開發行為之實質內容相同，應屬同一開發行為，依前揭環評法令相關規定及令函釋示意旨，原開發案已通過環評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效力自不受影響，而得由參加人繼受執行。
　⒊原告雖主張原開發案係依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與系爭開發案係依促參法規定重新招標不同，且依作業辦法第23條規定，投標商得標後，應另成立興建營運之特許公司，原開發案審查結論又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原開發案復於98年終止契約並獲賠償，可見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絕非同一開發行為等語。惟：
　⑴環評制度旨在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著重者乃開發行為之實施是否切實依照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履行，且開發行為已通過並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亦非不得由其他開發單位繼受執行，均如前述。而作業辦法係環保署為執行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提供主辦單位作業之依據而訂定之辦法（作業辦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中第23條第1項固規定：「投標商於得標後除國內公營事業機構單獨得標外，應依招標文件規定成立興建營運公司並完成設立登記，興建營運公司之建廠統包商與操作營運商非經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不得更換。」然揆其規範目的，無非係藉由專案公司之興建營運，以隔離投資風險，便於履約管理而已，此與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及招標文件規範，應另成立民間機構之專案公司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之方式，並無不同；況由原環說書及仲裁判斷之記載可知，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同係被告依促參法採取BOO模式，所辦理之興建垃圾焚化爐公共建設案，仲裁判斷亦僅針對被告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後之契約責任予以仲裁，與開發行為能否變更開發單位或開發行為仍否存續之判斷無涉，是原告以之作為原開發案不得變更開發單位，以及原開發案已不存在之論據，並非可採。
　⑵至於被告89年公告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六雖記載：「公告事項：公告『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左列事項辦理：……六、本審查結論係針對『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參據原環說書第三章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四章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附錄十一歷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附件說明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以及上述原開發案歷程之時序可知，原開發單位源資公司提出開發行為名稱「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即原開發案之開發計畫並通過環評時，被告轄內之焚化廠廠址尚未選定，則源資公司於被告89年公告後，能否取得開發許可，而可在系爭土地實施該開發行為，猶待後續被告就原開發案之投開標、簽約等作業程序完成方能確定，足見上開審查結論僅係將當時其所公告通過環評審查之開發行為予以明確特定而已，並非對執行該環評審查結論之開發單位有所限制，且該審查結論嗣亦據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109年公告在案。是原告執此論據原開發案審查結論係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亦非可採。
　⒋原告雖又主張依修正後之認定標準第52條第1項規定，縱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如因變更開發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於重新申請許可時，仍應以重新認定應否環評為原則，僅有符合同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者，始得免實施環評等語。惟：
　⑴經本院函請環評法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說明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適用疑義結果，環保署以111年5月5日環署綜字第1111051003號函查復略以：
　①環評法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該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
　②依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釋意旨，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其效力，未來開發單位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另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　　
　③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修正歷程如下：
　A.環評法第7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部分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法規規定開發單位變更需重新申請許可，依重新申請許可時之規定可能需實施環評，但考量如其重新申請之開發行為及規模未超出原許可內容，實際上應不會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環保署爰於98年12月2日修正認定標準，新增第36條規定：「原屬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其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因變更開發單位需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重新申請許可之開發行為及規模，符合重新申請時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但未超出原許可內容，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B.環保署於102年9月12日修正認定標準，該次修正參考當時同標準第28條第9項規定，修正因變更開發行為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
　C.環保署於107年4月11日修正認定標準，將第36條條次變更為第52條。
　④綜上說明，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自屬有效，如有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其中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亦已明訂重新辦理環評之要件；又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其立法意旨為開發行為重新申請許可時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該條規定僅適用於未曾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等情（本院卷四第147-467頁）。
　⒉本件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前已認定，自無修正後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取。　
　㈣系爭開發案無須重新辦理環評：
　⒈系爭開發案與前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詳如前述，故參加人無須再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環評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等規定，提出環說書送審。
　⒉揆之歷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會議（乙證32）審查確認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之理由及內容（乙證2），以及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檢核說明（本院卷三第410-411頁），可知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包括變更開發計畫名稱、調整基地配置、變更服務範圍及對象、變更設計熱值、優化焚化處理流程、優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調整廢水處理設施等，雖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而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惟經核其申請變更內容，相較原環說書89年間環評所承諾標準，對於空氣、水、廢棄物等處理及排放均更為優化、嚴謹，且開發基地亦維持在系爭土地原址，僅因應當今建築法規（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等）之增修，而為必要之法令遵循調整，劃設緩衝綠帶、保育區暨綠地、滯洪池等（乙證10、11、21、22、本院卷二第527頁），尚對環境無更不利或加重負擔之情形，而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⑴本次變更維持原環說書之每日500噸處理容量，並未涉及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所定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之情形。
　⑵本次變更範圍未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2款所定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之情形。
　⑶本次變更為提升並優化環保設施，不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3款所定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
　⑷本次變更為提升環保設施及處理等級，處理容量及收受之廢棄物類別皆維持原環說書之規劃，且廠區內取消設置灰渣掩埋場，無產生臭味及二次污染（土壤、地下水）之虞，且廠區產生之廢水經收集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皆全數回收再利用，無排放至鄰近水體，不致對周遭水域產生影響，亦可協助解決新竹縣內一般廢棄物因鄰近縣市焚化爐歲修或異常停爐無法焚化問題（乙證23、24），且廢棄物經焚化處理後，可將熱能回收轉換成綠電，對環境品質維護有益。至於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受比例雖有調整，但所有進廠廢棄物經過前處理系統破碎、分選、混和攪拌後可均勻熱值，無相容性問題。此外，煙囪高度提高至海拔100公尺，有助整體大氣擴散，煙道氣體排放濃度限值相較現行法規再自主加嚴，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規定執行，經評估分析後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依據現行環保對策亦可因應，尚對環境無加重影響之虞。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所定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之情形。
　⑸本次變更之環境品質維持原環評承諾，並自主加嚴煙道氣體排放濃度及新增環保對策，尚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部分環境監測項目執行頻率較原環評承諾為優，可掌握環境品質現況，因此並無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之情形。
　⑹本件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項。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6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⒊另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於詢答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就飛灰、灰渣、空氣污染、水污染、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時間差距及是否須重作環評等問題，請開發單位即參加人逐一說明，後續環評委員間之閉門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就上開問題陸續表示意見，最後一致認為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並非不同之開發案，且系爭開發案並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而無須重作環評，並作成決議，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審查會再次確認等情，此據證人陳修君即被告109年、110年環評委員會之委員證述在卷（本院卷三第392、393頁），亦可佐參。
　⒋是以，原告主張系爭開發案應重新辦理環評等語，尚非可採。從而，參加人依被告109年公告審查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及核發之開發許可而實施開發行為，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被告作成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自屬無理由。
　㈤至於原告所舉臺東美麗灣度假村促參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7）、新竹縣湖口垃圾轉運站興建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8），經核上開個案情形與本件情形有別，尚難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就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訴請判令被告支付律師費用10萬元及對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各1萬元，共24萬元，亦即訴之聲明第2項部分，同屬無據，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426號
                                    111年12月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曾建龍                              
            黃燦龍                              
            葉高潔                           
            楊怡青                                   
            曾台安                          
            曾鴻祥                                  
            陳錦安                                     
            曾玉菱                                  
            曾義傑        
            曾傳然                                  
            戴唯峻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代  表  人  徐世榮（理事長）
原      告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代  表  人  張譽尹（理事長）
原      告  綠  黨                               
代  表  人  余筱菁（共同召集人）
            陳冠宇（共同召集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告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縣長）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李秉謙  律師
參  加  人  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參  加  人  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傅金圳  律師
            陳萬發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原告綠黨起訴時，其代表人原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劉崇顯
    ，嗣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陳
    冠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三第365-367頁、原
    證24、25），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第3款規定：「（第
    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
    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
    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三、因情事
    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原告於民國109年11
    月27日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
    人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陽公司）或台鎔科技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鎔公司）須提出「新竹縣促進民
    間參與高效能垃圾處理設施投資BOO案」（下稱系爭開發案
    ）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
    得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一第13頁）。嗣因系爭
    開發案於110年8月份開始動工（原證26），原告遂於本院審
    理時變更該項訴之聲明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
    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
    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二第355-356頁）。
    被告對於原告訴之變更雖表示不同意，惟原告所為訴之變更
    ，核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被告為解決新竹縣垃圾問題，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
    案政策公告，擬透過引進民間資金及技術，興建熱處理設施
    處理廢棄物，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
    BOO方式辦理招商，並以108年9月20日府授環廢字第1088660
    028號函，授權新竹縣環境保護局（下稱新竹縣環保局）為
    該案之被授權機關，辦理該案徵選審議及後續履約管理等相
    關事宜。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
    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參加人台鎔公司並依該政策公告，另
    成立興建營運之專案公司翰陽公司，於109年8月7日與被告
    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其後參加人台鎔公司將參加人翰
    陽公司並列為開發單位，於109年8月27日公告，將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等規定，於109年9
    月9日舉行公開說明會，並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
    能垃圾熱處理設施投資BOO案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下稱系爭環差報告）送請被告
    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審議。原告於得
    知參加人不擬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環說書送審，認為參加人有
    違反環評法相關規定，規避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
    義務之情事，被告亦疏於作成命參加人應改提環說書送審，
    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系爭開發案之行政處分，乃先後於
    109年9月23日、25日寄發公民告知書，告知被告應執行上開
    職務。惟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就
    系爭環差報告進行第一次審查時，並未作成參加人台鎔公司
    或翰陽公司應改提送系爭開發案環說書之決議，而逕為系爭
    環差報告之實質審查，並作成限期補件再審之決議，原告遂
    以被告逾60日仍未執行前開所告知疏於執行之職務，於109
    年11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開發案場址範圍達27,017平方公尺，預計每年處理80,00
    0噸一般廢棄物，契約履約期間（含興建及營運）長達23年
    ，恐對當地居民生存權（健康）、工作權及財產權造成不利
    影響，本件原告自然人部分，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
    位於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自屬行政訴
    訟法第4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實施訴訟之權能；又
    本件原告團體部分，成立宗旨皆為環境保護，亦屬環評法所
    稱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於踐行環評法第23
    條第8項所定之告知程序，未獲被告置理後，當有依環評法
    第23條第9項規定提起本件公民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並得不
    經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⒉系爭開發案係被告以促參法之方式進行，系爭開發案依環評
    法第5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本文：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
    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規定，應實施環評，是
    參加人於進行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前，自應先提出環說書
    通過環評審查。惟自參加人台鎔公司獲選為系爭開發案最優
    申請人起，至依促參法成立參加人翰陽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
    開發案投資契約止，均未積極實施環評，反而以申請將訴外
    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新群公司）於93年間，自源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源資公司）於89年9月7日所獲被告針對「新竹縣鼓勵
    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下稱原開發
    案），以89年9月7日89府環管字第129261號公告有條件通過
    「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
    （下稱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下稱89年公告），申請變更開
    發單位為參加人台鎔公司後，以提出系爭環差報告向被告申
    請備查之方式，規避其應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法定義務
    。被告身為環評主管機關，亦無視20年來當地環境之變化，
    以及原開發案係適用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作
    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且該案已因98年
    終止契約，新群公司聲請仲裁獲賠償新臺幣（下同）5億7,1
    55萬餘元（含環評費用200萬元）而不存在，以及被告89年
    公告之原開發案環評審查結論尚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
    該案，應重新進行環評」之解除條件的附款，足見系爭開發
    案與原開發案不僅開發單位不同，所據以辦理之法規亦異，
    二者絕非同一開發行為。詎被告竟以同意原開發案變更開發
    單位為參加人之方式，將已失效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以10
    9年7月6日府授環發字第1090036410號函同意備查變更開發
    單位為參加人（下稱109年7月6日函）之方式，免除參加人
    就系爭開發案應實施環評之義務，其疏於執行職務至明，且
    經原告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為公民告知後，仍未依環
    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
    第6款等規定，命參加人實施環評，提出環說書送審，並命
    參加人於環評通過前不得實施（停止）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
    為，仍怠於執行職務，自屬違法，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
    令執行，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命支付原告因此支出
    之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必要費用共計24萬元。
  ㈡聲明：
　⒈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
    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
    分。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元。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係指「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或其
    授權命令，而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加以取締或執行法令之
    不作為情形，本件係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同意參加人台鎔
    公司所提原環說書申請備查內容即變更開發單位，參加人台
    鎔公司並據此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召開說明會，並
    無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之情形，自不得僅以原告主觀上
    認本件應另實施環評，即認開發單位有違反法規之情事，是
    原告起訴主張之事由，顯與環評法第23條第8項之規定不符
    。況且，參加人台鎔公司已依環評法第16條提出系爭環差報
    告，經專家學者組成環評委員會，將系爭環差報告納入審查
    後決議通過，被告並以109年12月25日府授環發字第1098661
    713號公告審查通過變更原環說書案名、修正原審查結論（
    下稱109年公告），而109年公告於法定救濟期間未據訴願，
    業已確定，是被告據以核發開發許可，參加人憑以開發，均
    未違法，無論該審查結論實質上是否具有瑕疵，均無從指稱
    開發單位即參加人具有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違規行為
    、主管機關即被告有怠忽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告以環評法
    第23條第8項、第9項為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於法不
    合。
　⒉環評之實施本係以開發行為為區辨，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
    位於同址且同屬垃圾熱處理（焚化）設施之建置，亦即均係
    使用焚化爐焚燒廢棄物，顯為同一開發行為。至於實施該開
    發行為之特許公司為何，與開發行為本身對環境之衝擊根本
    無關。且原開發案之開發許可並未廢止，僅因政策因素而停
    建，尚不影響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之存續，而被告89年公告之
    審查結論六：「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評
    。」僅為環評法意旨之重申，並非加諸開發單位新增之義務
    ，其性質既非負擔，亦非附解除條件之附款，系爭開發案即
    應回歸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之適用。系爭開發案
    既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認與原開發案屬同一開
    發行為，又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定原申請內容變更，
    需重作環評之情形，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復經被告10
    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以109年公告
    確定在案，系爭開發案自無重作環評之必要。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參加人係響應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促參法參與
    系爭開發案之投資，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並經主管機關即
    被告核備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由新群公司變更為參加人，而
    參加人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亦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
    會會議審查通過，復經被告109年公告核定在案，參加人迄
    今均依法進行系爭開發案之相關作業，並無任何違法之情事
    。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㈠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是否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
    第9項規定之要件？
　㈡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是否屬於同一開發行為？
  ㈢系爭開發案是否應重新辦理環評？
六、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開
    發案政策公告（參證6）、系爭開發案甄審結果公告（本院
    卷三第111-112頁）、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系爭
    環差報告（外放乙證2）、被告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
    紀錄（原證15）、原告之公民告知書（原證11、12）可查，
    堪信為真。
  ㈡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僅聲明第1項後段符合環評法第
    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⒈環評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第8項）開發單位
    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
    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
    面告知主管機關。（第9項）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
    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
    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主管機
    關疏於「執行」，係指開發單位違反該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
    之相關命令而構成要件該當時，主管機關疏忽怠為執行其法
    律效果而言，故應視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所申請主管機關疏
    於執行之具體內容，個案認定其所主張主管機關疏於執行行
    為之性質，以正確適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觀諸同法第1
    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
    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5條第1項規定：「下列開發行為
    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第
    6條第1項規定：「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
    第1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7條規
    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
    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
    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
    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
    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
    依第7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之開發
    行為者，處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則為同法第22條所明定
    。蓋重大開發案對環境及當地居民往往影響深遠，其危害具
    有持續性及累積性，其程度之判斷具有風險評估（風險預測
    ）特性，唯賴法定之環評程序及具各項專業委員予以把關。
    是以，開發單位為開發行為前應提出環說書，由專業委員為
    環評審查，該項審查程序是否落實踐行，以及主管機關是否
    確實監督把關，攸關開發行為對於環境及當地人民所可能產
    生危害評估之正確性，以及風險降低之可能性，當地居民就
    此審查程序之踐行（含主管機關是否監督），當然具有法律
    上利害關係。換言之，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
    為保護規範，有保護開發行為當地居民之目的，未踐行上開
    保護規範之不作為，即應認當地居民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之損害。至「當地居民」之範圍如何，如自相關法令規定可
    得知者，應依該法令規定。查環評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
    訂定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稱作業準則）第
    10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依附件三及附表一至附表十四
    之規定，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依附件四及附表一至附表六
    、附表十至附表十二、附表十四之規定，記載應記載事項及
    審查要件；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並應備齊附件五規
    定之圖件。」其附表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
    畫之範圍規定：「開發行為基地內，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
    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百公尺範圍內。註：1.
    本表所稱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
    其附件五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檢送之圖件規定：
    「一、地理位置圖，以比例尺5千分之1或1萬分之1臺灣地區
    相片基本圖或縮圖，標示開發行為基地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
    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
    、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由上開規定可知，
    法令要求列出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
    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00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及提
    出標示開發場所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
    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
    重要設施等之地理位置圖，顯示該等法令認為至少開發行為
    之5公里範圍內，係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地區，在此範圍內之
    居民，可認為開發行為當地居民，凡為當地居民，而主張開
    發行為有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規範以行
    之事實者，始有主觀權利之受損，該當於環評法第23條第8
    項所謂「受害人民」。當然，如依開發行為及所在地之特殊
    性質（如高污染、高風險、處敏感地質帶等），雖非居於上
    開法令所規定區域內之人民，然其生存環境顯亦受開發行為
    影響者，自非不得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提起
    行政救濟，惟此具體特殊情狀應由主張該項情狀者釋明之（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及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
    內容可知，系爭開發案屬垃圾焚化廠之興建及營運，主要在
    處理新竹縣全縣13個鄉鎮市所產生之家戶垃圾（一般廢棄物
    ）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於周遭環境之空
    氣品質、噪音振動、臭味、土壤、交通量、生態環境等均會
    產生影響。而原告曾建龍、黃燦龍、葉高潔、楊怡青、曾台
    安、曾鴻祥、陳錦安、曾玉菱、曾義傑、曾傳然、戴唯峻，
    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均屬前述作業準則所定開
    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或可能影響範圍之半徑10公里範圍內，
    有渠等現戶戶籍謄本及Google地圖（原證5、18）可參；又
    原告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綠
    黨則分係以環境生態保護、結合關心環境保護法制及相關議
    題之法律人，就環境公共利益相關事項，進行研究及採取法
    律行動、生態主張為其成立宗旨，亦有惜根台灣協會章程（
    原證6）、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之法人登記證書及環境
    法律人協會章程（原證7、8）、綠黨之政黨證書、法人登記
    證書、綠黨黨章及黨綱（原證9、10、25）足憑，亦堪認其
    等係以環境保護，維護生態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
    均具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⒊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其聲明第1項係請求被告對參加
    人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行為，其請求權依據自始即為環評法第
    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其原因事實則為參加人未經環評即
    逕於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8-2、9、9-1、9-2
    、9-3、9-4、10、10-1、13、13-4地號，面積共27,017平方
    公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實施系爭開發案即興建
    新竹縣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處理中心（垃圾焚化廠）之開
    發行為，原告所申請被告疏於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係請求
    被告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9款、第7條第2項及認定標準第2
    8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作成命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
    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前段，本院卷二第3-5頁），以及依
    環評法第14條及第22條規定，作成命參加人於系爭開發案通
    過環評前不得實施（停止）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聲明第
    1項後段，本院卷二第5-7頁）。而原告據以提起本件課予義
    務訴訟之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乃指開發單位依
    環評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負有作為或不作為義務
    ，如其違反此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主管機關得加以制裁或強
    制其作為或不作為，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經受害人民或
    公益團體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
    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
    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⒋本件原告固均具有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原告適格，並已
    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書面告知程序。惟環說書係
    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所應檢
    具提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文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主管機關審查，環說書是否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係開發
    單位能否通過環評之要件，而非開發單位所負作為或不作為
    義務，環說書如不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其效果至多是無法
    通過環評而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主管機關雖得命其停止開發
    行為，但無從強制其提出環說書，自無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
    問題，更無從判令主管機關執行（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
    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並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
    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應予駁回；聲明第1項後
    段部分則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訴
    之提起（下稱本件訴訟）為合法。
　⒌至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參加人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
    就系爭開發案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嗣經被告109
    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本院卷
    三第155-183頁），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環評委員會會議
    決議（乙證1），且於110年2月5日以府授環字第1108651214
    號函核准參加人開發（下稱110年2月5日函，乙證3）。然倘
    若本件原告之主張可採，則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上
    開開發許可應屬無效，則原告仍有提起本件訴訟之實益，故
    縱使原告未另對上開公告提起行政救濟（本院卷五第47頁）
    ，亦不影響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合法性，先予說明。
　㈢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應屬同一開發行為：　
　⒈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之說明：
　⑴環評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專用
    名詞定義如下：一、開發行為：指依第5條規定之行為。其
    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二、環境影
    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
    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
    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
    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
    程序。」第5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第1項）下列
    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第2項）前項開發行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1
    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第6條規定：「（第1項）開發
    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
    ，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項）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三、環
    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四、開
    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七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八、環境保護對策、
    替代方案。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十、預防及減
    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第7條第1項、第
    3項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
    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
    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
    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
    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
    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
    ，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
    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第16條之1規定：「開發
    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
    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⑵環保署依環評法第31條授權規定訂定之環評法施行細則第6條
    規定：「本法第5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
    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
    害現象者。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然
    景觀或生態環境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
    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行為者。
    」第12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必
    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其附表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分工表開發類型
    第26項規定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之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又
    第36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
    容，指本法第6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
    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及第8款（環境保護對策、替
    代方案）或本法第11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
    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第8款（減輕或避免不
    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及第10款至第12款（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對當地居民之意見處理情形
    ）之內容有變更者。」第37條本文規定：「開發單位依本法
    第16條第1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
    結論，無須依第38條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
    機關核准。」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
    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
    者。二、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
    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三、
    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四、計畫變更對影響範
    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
    者。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六、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者。」
　⑶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開發行為對
    於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
    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作業準則，實施第一
    階段環評，並作成環說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審查
    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
    評及編製環評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或環評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
    發行為之許可，其許可者無效；且因環評法對於環評審查結
    論並未訂定有效期限，惟為避免開發單位拖延實施或事後變
    更環說書或環評書內容，規避應進行之環評程序，環評法第
    16條明定，已通過之環說書或環評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如開發行為涉及
    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
    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且環評法第16條之1明定
    ，開發單位於通過環評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
    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於主管機關未
    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俾確實發揮環評制度功能
    ，防止開發行為對環境或當地居民造成不可回復之危害。又
    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2條附表一之分工，原開發案及系爭開
    發案之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即垃圾焚化廠興
    建營運的環評主管機關為被告。
　⑷環保署101年6月5日環署綜字第1010046055號令：「核釋已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社區開發案，因原申請之開發單位破產或
    其他因素，致無法繼續履行原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
    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
    ）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含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得
    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應另檢
    附土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及願依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
    容及審查結論確實執行之承諾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主管機關審核後，為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之
    開發單位，並就其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又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曾以105年6月16日新北環規字
    第1051113055號函詢環保署：「倘一開發單位已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同意籌設在案，開發單位遂提出該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說明書，且該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業經本局公
    告在案，惟因開發單位後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該開發行為
    之籌設事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遂依法廢止該開發許可之籌
    設同意文件，其環評審查結論是否仍續存？」環保署以105
    年7月5日環署綜字第1050047742號函復略以：「開發行為之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結論仍具有其效力，並不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開發行為
    籌設同意文件而自動失其效力。」（下稱環保署105年7月5
    日函，本院卷三第207、203頁）經核上開釋示內容，無非係
    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環評法之立法意旨，就已通過環評之
    開發行為，因原開發單位無法繼續履行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
    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
    人，若願依該已通過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能
    否繼受為開發單位，以及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通過並公告審
    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
    件時，其環評審查結論效力是否續存等疑義之說明，以協助
    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而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上開內
    容未逾越前揭環評法之規範文義，且與法律規範意旨相符，
    自得採用。
　⑸參依上述令函釋示意旨，可知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
    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
    其效力，僅未來開發單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或重新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
    結論切實執行而已，此乃因環評制度旨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
    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藉由公開說明及審查開發單位
    所提出，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
    定所作成之開發行為環境管理計畫，及開發單位切實依環評
    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行，避免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
    ，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使然，故環評所著重者，並非實施
    開發行為之開發單位是否始終如一，而在於所實施之開發行
    為是否與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相符，因此
    已通過並公告之開發行為環評審查結論得為繼受之標的，並
    不具有專屬性。
　⒉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之歷程：
　⑴環保署於85年3月1日頒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
    化廠推動方案」（下稱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被告之垃圾
    焚化爐原由環保署核定，以民有民營（BOO）方式辦理，有
    意投資之廠商，需自備土地、通過環評後，方得向被告投標
    申請審查（本院卷五第51頁）。原開發案計畫原係源資公司
    所提出，以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9、10、13
    地號之土地上，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計畫總開發
    面積為2.7121公頃（上開土地嗣分割為系爭土地，面積為27
    ,017平方公尺），焚化廠房約佔1公頃，主要服務範圍包括
    新竹縣之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林鄉等，未
    來視實際情況需要彈性擴大服務範圍，處理對象除上述服務
    區內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即垃圾）外，尚包括一般事業廢
    棄物（含工廠及營利事業機構所產生垃圾），計畫處理量為
    每日300公噸之一般性廢棄物及每日200公噸之一般性事業廢
    棄物，灰渣最終處置方式為一般性廢棄物每日300公噸爐體
    產生灰渣，送至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衛生掩埋場處置；一般性
    事業廢棄物每日2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就近以該計畫場區
    內所規劃設置之最終灰渣衛生掩埋場處置（外放乙證19），
    原環說書前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被告以89年公
    告審查結論（原證14、乙證29、30）。
　⑵嗣被告依促參法及環保署頒訂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於90
    年5月3日就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案進行第3次公開招
    標後，源資公司則以90年7月23日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
    位名稱變更為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
    ，獲新竹縣環保局以90年8月11日（90）環管字第13685號書
    函認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之變更，准予備查（乙證5-2），
    新光公司並提出原環說書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將垃圾
    焚化爐爐床形式變更為機械爐，並將計畫爐床處理容量修正
    為每日250噸兩座，以及變更煙道氣脫硝設備，獲被告以90
    年9月14日（90）環管字第98963號函准予備查（乙證5-3、
    系爭環差報告第三章第3-1、3-2頁）在案，並於91年10月2
    日與被告簽訂「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
    （BOO）垃圾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下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
    ），且於92年取得開發許可（被告92年7月28日府地用字第0
    920077367號、本院卷二第523-525頁），於93年動工（系爭
    環差報告第四章第4-35頁）。
　⑶其後新光公司以93年5月19日（93）新纖壢字第93103號函申
    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更名為新群公司，乙證14），獲被告以93年5月27日府授
    環綜字第0930071228號函同意備查（乙證5-4），新群公司
    於93年間在系爭土地（面積27,017平方公尺）取得（93）建
    都字第6號雜項使用執照，並申請建築執照獲准（系爭環差
    報告附錄5-1）。
　⑷惟嗣因國內垃圾減量有成，行政院修正「一縣市一焚化爐」
    政策（原證17），被告乃於94年9月30日終止委託焚化處理
    契約，環保署並以95年3月22日環署設字第0950022653號函
    通知被告，上開垃圾焚化廠業奉行政院以95年3月15日院臺
    環字第0950011556號函核定停建（乙證27），被告遂以95年
    3月31日函通知新群公司停建。新群公司就委託焚化處理契
    約提付仲裁，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97年5月26日95年仲聲
    孝字第100號仲裁判斷書（下稱仲裁判斷）判斷被告應給付
    新群公司5億7,155萬5,9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以及仲裁
    費用（下稱仲裁判斷，外放原證29），並獲行政院及環保署
    於98年同意如數撥付（原證20、21、22）款項在案。
　⑸參加人台鎔公司於108年6月間取得系爭土地（參證7、8、9，
    本院卷三第219、221頁）後，被告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
    開發案之政策公告，依據促參法、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
    共建設作業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告招商，欲透過引
    入民間資金與技術，興建營運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解決
    新竹縣轄內廢棄物處理問題（參證1），參加人台鎔公司乃
    參與投標，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
    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本院卷三第111-112頁），新群公
    司並以109年6月11日（109）新群字第109061101號函申請將
    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參加人台鎔公司，由台鎔公司繼受
    開發單位之全部權利義務（乙證12、13），被告以109年7月
    6日函認其變更內容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符合環評法施行
    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同意備查（乙證5-5），參加
    人台鎔公司嗣依前開政策公告另成立由其百分之百持股，專
    責興建營運之翰陽公司（乙證8），與被告於109年8月7日簽
    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1、2）。
　⑹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
    出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
    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
    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審查通過，被
    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
    證1），且以110年2月5日函核准參加人翰陽公司開發（乙證
    3），參加人台鎔公司又以110年3月31日台鎔字第1100331-0
    01號函申請變更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為翰陽公司，被告認變
    更內容及理由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
    以110年4月7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2721號函同意備查（乙
    證6），系爭環差報告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
    委員會會議再次確認通過（乙證32）。
　⑺由前述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歷程之脈絡可知，89年之原開
    發案本為BOO案，並計劃在系爭土地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
    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
    物，惟其開發行為嗣因政府「一縣市一焚化爐」之政策改變
    ，被告於94年間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而暫停實施；其後10
    8年間被告為解決轄內垃圾問題，再辦理系爭開發案（BOO）
    之招標，並由參加人依促參法取得系爭土地，承諾依原環說
    書審查結論執行，計劃在同址同樣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
    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
    ，並投標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與被告簽訂投資契約，且繼
    受為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另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申請變更
    原環說書內容獲審查通過，並取得開發許可，而重啟原開發
    案實施開發行為。足見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實為原開發案
    開發行為之延續，其開發行為之實質內容相同，應屬同一開
    發行為，依前揭環評法令相關規定及令函釋示意旨，原開發
    案已通過環評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效力自不受影響
    ，而得由參加人繼受執行。
　⒊原告雖主張原開發案係依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與系爭開
    發案係依促參法規定重新招標不同，且依作業辦法第23條規
    定，投標商得標後，應另成立興建營運之特許公司，原開發
    案審查結論又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
    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原開發案復於98年終
    止契約並獲賠償，可見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絕非同一開發
    行為等語。惟：
　⑴環評制度旨在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以
    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著重者乃開發行為之實施是否切實依
    照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履行，且開發行為
    已通過並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亦非不得由其他開發單位繼
    受執行，均如前述。而作業辦法係環保署為執行垃圾焚化廠
    推動方案，提供主辦單位作業之依據而訂定之辦法（作業辦
    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中第23條第1項固規定：「投標商於
    得標後除國內公營事業機構單獨得標外，應依招標文件規定
    成立興建營運公司並完成設立登記，興建營運公司之建廠統
    包商與操作營運商非經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不
    得更換。」然揆其規範目的，無非係藉由專案公司之興建營
    運，以隔離投資風險，便於履約管理而已，此與民間申請人
    依促參法及招標文件規範，應另成立民間機構之專案公司與
    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之方式，並無不同；況
    由原環說書及仲裁判斷之記載可知，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
    同係被告依促參法採取BOO模式，所辦理之興建垃圾焚化爐
    公共建設案，仲裁判斷亦僅針對被告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
    後之契約責任予以仲裁，與開發行為能否變更開發單位或開
    發行為仍否存續之判斷無涉，是原告以之作為原開發案不得
    變更開發單位，以及原開發案已不存在之論據，並非可採。
　⑵至於被告89年公告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六雖記載：「公告事
    項：公告『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
    明書』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
    應依左列事項辦理：……六、本審查結論係針對『新竹縣鼓勵
    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如開發單位非
    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參據原環說
    書第三章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四章開發行為之目
    的及其內容、附錄十一歷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附件
    說明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以及上述原開發案歷程之時序可
    知，原開發單位源資公司提出開發行為名稱「新竹縣鼓勵公
    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即原開發案之開
    發計畫並通過環評時，被告轄內之焚化廠廠址尚未選定，則
    源資公司於被告89年公告後，能否取得開發許可，而可在系
    爭土地實施該開發行為，猶待後續被告就原開發案之投開標
    、簽約等作業程序完成方能確定，足見上開審查結論僅係將
    當時其所公告通過環評審查之開發行為予以明確特定而已，
    並非對執行該環評審查結論之開發單位有所限制，且該審查
    結論嗣亦據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
    經被告109年公告在案。是原告執此論據原開發案審查結論
    係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亦非可採。
　⒋原告雖又主張依修正後之認定標準第52條第1項規定，縱曾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如因變更開發單位或其
    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於重新申請許可時，仍
    應以重新認定應否環評為原則，僅有符合同項但書規定之例
    外情形者，始得免實施環評等語。惟：
　⑴經本院函請環評法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說明認定標準第52條
    規定適用疑義結果，環保署以111年5月5日環署綜字第11110
    51003號函查復略以：
　①環評法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
    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38
    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該項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
　②依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釋意旨，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
    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
    失其效力，未來開發單位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
    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另如
    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
    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　　
　③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修正歷程如下：
　A.環評法第7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
    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部
    分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法規規定開發單位變更需重新申請許可
    ，依重新申請許可時之規定可能需實施環評，但考量如其重
    新申請之開發行為及規模未超出原許可內容，實際上應不會
    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環保署爰於98年12月2日修正認定
    標準，新增第36條規定：「原屬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
    行為，其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因變更開發單位需
    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重新申請許可之開發
    行為及規模，符合重新申請時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
    但未超出原許可內容，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B.環保署於102年9月12日修正認定標準，該次修正參考當時同
    標準第28條第9項規定，修正因變更開發行為單位或其他因
    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
　C.環保署於107年4月11日修正認定標準，將第36條條次變更為
    第52條。
　④綜上說明，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自屬有
    效，如有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
    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其中同法施行
    細則第38條亦已明訂重新辦理環評之要件；又認定標準第52
    條規定，其立法意旨為開發行為重新申請許可時得免實施環
    評之條件，該條規定僅適用於未曾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
    開發行為等情（本院卷四第147-467頁）。
　⒉本件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
    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前已認定，自無修正後認定標
    準第52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取。　
　㈣系爭開發案無須重新辦理環評：
　⒈系爭開發案與前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
    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詳如前述，故參加人無須再依環評
    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環評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
    、第6款等規定，提出環說書送審。
　⒉揆之歷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
    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
    院卷三第155-183頁）、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
    會議（乙證32）審查確認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開發行
    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之理由及內容（乙證2），以及環評
    法施行細則第38條檢核說明（本院卷三第410-411頁），可
    知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包括變更開
    發計畫名稱、調整基地配置、變更服務範圍及對象、變更設
    計熱值、優化焚化處理流程、優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調整
    廢水處理設施等，雖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而應
    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
    惟經核其申請變更內容，相較原環說書89年間環評所承諾標
    準，對於空氣、水、廢棄物等處理及排放均更為優化、嚴謹
    ，且開發基地亦維持在系爭土地原址，僅因應當今建築法規
    （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等）之增修，而為必要之法令遵循調
    整，劃設緩衝綠帶、保育區暨綠地、滯洪池等（乙證10、11
    、21、22、本院卷二第527頁），尚對環境無更不利或加重
    負擔之情形，而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應
    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⑴本次變更維持原環說書之每日500噸處理容量，並未涉及計畫
    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故無環評法施行
    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所定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
    百分之10以上之情形。
　⑵本次變更範圍未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
    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故無環評法施行
    細則第38條第1項第2款所定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
    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
    壞之區域之情形。
　⑶本次變更為提升並優化環保設施，不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
    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3
    款所定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
　⑷本次變更為提升環保設施及處理等級，處理容量及收受之廢
    棄物類別皆維持原環說書之規劃，且廠區內取消設置灰渣掩
    埋場，無產生臭味及二次污染（土壤、地下水）之虞，且廠
    區產生之廢水經收集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皆全數回收
    再利用，無排放至鄰近水體，不致對周遭水域產生影響，亦
    可協助解決新竹縣內一般廢棄物因鄰近縣市焚化爐歲修或異
    常停爐無法焚化問題（乙證23、24），且廢棄物經焚化處理
    後，可將熱能回收轉換成綠電，對環境品質維護有益。至於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受比例雖有調整，但所有進
    廠廢棄物經過前處理系統破碎、分選、混和攪拌後可均勻熱
    值，無相容性問題。此外，煙囪高度提高至海拔100公尺，
    有助整體大氣擴散，煙道氣體排放濃度限值相較現行法規再
    自主加嚴，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規定
    執行，經評估分析後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依據現行環保對
    策亦可因應，尚對環境無加重影響之虞。故無環評法施行細
    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所定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
    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之情形。
　⑸本次變更之環境品質維持原環評承諾，並自主加嚴煙道氣體
    排放濃度及新增環保對策，尚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部分環
    境監測項目執行頻率較原環評承諾為優，可掌握環境品質現
    況，因此並無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故無環評法施
    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
    響之情形。
　⑹本件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項。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
    條第1項第6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⒊另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於詢答會議時，環評委員
    亦曾就飛灰、灰渣、空氣污染、水污染、原開發案與系爭開
    發案時間差距及是否須重作環評等問題，請開發單位即參加
    人逐一說明，後續環評委員間之閉門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
    就上開問題陸續表示意見，最後一致認為原開發案與系爭開
    發案並非不同之開發案，且系爭開發案並無環評法施行細則
    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而無須重作環評，並作成決
    議，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審查會再次確認
    等情，此據證人陳修君即被告109年、110年環評委員會之委
    員證述在卷（本院卷三第392、393頁），亦可佐參。
　⒋是以，原告主張系爭開發案應重新辦理環評等語，尚非可採
    。從而，參加人依被告109年公告審查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
    及核發之開發許可而實施開發行為，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
    請被告作成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自屬無理由
    。
　㈤至於原告所舉臺東美麗灣度假村促參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
    審判決（甲證27）、新竹縣湖口垃圾轉運站興建案環評事件
    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8），經核上開個案情形與本件情
    形有別，尚難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
    分，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
    於法無據；就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又原告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訴請判令被告支付
    律師費用10萬元及對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各1萬元，共24萬元，亦即訴之聲明第2
    項部分，同屬無據，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426號
                                    111年12月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曾建龍                              
            黃燦龍                              
            葉高潔                           
            楊怡青                                   
            曾台安                          
            曾鴻祥                                  
            陳錦安                                     
            曾玉菱                                  
            曾義傑        
            曾傳然                                  
            戴唯峻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代  表  人  徐世榮（理事長）
原      告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代  表  人  張譽尹（理事長）
原      告  綠  黨                               
代  表  人  余筱菁（共同召集人）
            陳冠宇（共同召集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告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縣長）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李秉謙  律師
參  加  人  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參  加  人  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傅金圳  律師
            陳萬發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原告綠黨起訴時，其代表人原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劉崇顯，嗣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陳冠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三第365-367頁、原證24、25），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第3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三、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7日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陽公司）或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鎔公司）須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處理設施投資BOO案」（下稱系爭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一第13頁）。嗣因系爭開發案於110年8月份開始動工（原證26），原告遂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該項訴之聲明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二第355-356頁）。被告對於原告訴之變更雖表示不同意，惟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被告為解決新竹縣垃圾問題，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案政策公告，擬透過引進民間資金及技術，興建熱處理設施處理廢棄物，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BOO方式辦理招商，並以108年9月20日府授環廢字第1088660028號函，授權新竹縣環境保護局（下稱新竹縣環保局）為該案之被授權機關，辦理該案徵選審議及後續履約管理等相關事宜。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參加人台鎔公司並依該政策公告，另成立興建營運之專案公司翰陽公司，於109年8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其後參加人台鎔公司將參加人翰陽公司並列為開發單位，於109年8月27日公告，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等規定，於109年9月9日舉行公開說明會，並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投資BOO案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下稱系爭環差報告）送請被告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審議。原告於得知參加人不擬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環說書送審，認為參加人有違反環評法相關規定，規避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義務之情事，被告亦疏於作成命參加人應改提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系爭開發案之行政處分，乃先後於109年9月23日、25日寄發公民告知書，告知被告應執行上開職務。惟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就系爭環差報告進行第一次審查時，並未作成參加人台鎔公司或翰陽公司應改提送系爭開發案環說書之決議，而逕為系爭環差報告之實質審查，並作成限期補件再審之決議，原告遂以被告逾60日仍未執行前開所告知疏於執行之職務，於109年11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開發案場址範圍達27,017平方公尺，預計每年處理80,000噸一般廢棄物，契約履約期間（含興建及營運）長達23年，恐對當地居民生存權（健康）、工作權及財產權造成不利影響，本件原告自然人部分，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位於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自屬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實施訴訟之權能；又本件原告團體部分，成立宗旨皆為環境保護，亦屬環評法所稱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於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告知程序，未獲被告置理後，當有依環評法第23條第9項規定提起本件公民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並得不經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⒉系爭開發案係被告以促參法之方式進行，系爭開發案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本文：「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規定，應實施環評，是參加人於進行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前，自應先提出環說書通過環評審查。惟自參加人台鎔公司獲選為系爭開發案最優申請人起，至依促參法成立參加人翰陽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止，均未積極實施環評，反而以申請將訴外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群公司）於93年間，自源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資公司）於89年9月7日所獲被告針對「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下稱原開發案），以89年9月7日89府環管字第129261號公告有條件通過「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下稱89年公告），申請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台鎔公司後，以提出系爭環差報告向被告申請備查之方式，規避其應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法定義務。被告身為環評主管機關，亦無視20年來當地環境之變化，以及原開發案係適用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且該案已因98年終止契約，新群公司聲請仲裁獲賠償新臺幣（下同）5億7,155萬餘元（含環評費用200萬元）而不存在，以及被告89年公告之原開發案環評審查結論尚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該案，應重新進行環評」之解除條件的附款，足見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不僅開發單位不同，所據以辦理之法規亦異，二者絕非同一開發行為。詎被告竟以同意原開發案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之方式，將已失效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以109年7月6日府授環發字第1090036410號函同意備查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下稱109年7月6日函）之方式，免除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應實施環評之義務，其疏於執行職務至明，且經原告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為公民告知後，仍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等規定，命參加人實施環評，提出環說書送審，並命參加人於環評通過前不得實施（停止）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仍怠於執行職務，自屬違法，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令執行，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命支付原告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必要費用共計24萬元。
  ㈡聲明：
　⒈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元。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係指「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而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加以取締或執行法令之不作為情形，本件係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同意參加人台鎔公司所提原環說書申請備查內容即變更開發單位，參加人台鎔公司並據此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召開說明會，並無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之情形，自不得僅以原告主觀上認本件應另實施環評，即認開發單位有違反法規之情事，是原告起訴主張之事由，顯與環評法第23條第8項之規定不符。況且，參加人台鎔公司已依環評法第16條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經專家學者組成環評委員會，將系爭環差報告納入審查後決議通過，被告並以109年12月25日府授環發字第1098661713號公告審查通過變更原環說書案名、修正原審查結論（下稱109年公告），而109年公告於法定救濟期間未據訴願，業已確定，是被告據以核發開發許可，參加人憑以開發，均未違法，無論該審查結論實質上是否具有瑕疵，均無從指稱開發單位即參加人具有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違規行為、主管機關即被告有怠忽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告以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為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⒉環評之實施本係以開發行為為區辨，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位於同址且同屬垃圾熱處理（焚化）設施之建置，亦即均係使用焚化爐焚燒廢棄物，顯為同一開發行為。至於實施該開發行為之特許公司為何，與開發行為本身對環境之衝擊根本無關。且原開發案之開發許可並未廢止，僅因政策因素而停建，尚不影響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之存續，而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評。」僅為環評法意旨之重申，並非加諸開發單位新增之義務，其性質既非負擔，亦非附解除條件之附款，系爭開發案即應回歸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之適用。系爭開發案既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認與原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又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定原申請內容變更，需重作環評之情形，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復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以109年公告確定在案，系爭開發案自無重作環評之必要。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參加人係響應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促參法參與系爭開發案之投資，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並經主管機關即被告核備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由新群公司變更為參加人，而參加人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亦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復經被告109年公告核定在案，參加人迄今均依法進行系爭開發案之相關作業，並無任何違法之情事。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㈠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是否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㈡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是否屬於同一開發行為？
  ㈢系爭開發案是否應重新辦理環評？
六、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開發案政策公告（參證6）、系爭開發案甄審結果公告（本院卷三第111-112頁）、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系爭環差報告（外放乙證2）、被告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證15）、原告之公民告知書（原證11、12）可查，堪信為真。
  ㈡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僅聲明第1項後段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⒈環評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第8項）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第9項）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係指開發單位違反該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構成要件該當時，主管機關疏忽怠為執行其法律效果而言，故應視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所申請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個案認定其所主張主管機關疏於執行行為之性質，以正確適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觀諸同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5條第1項規定：「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第6條第1項規定：「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1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7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則為同法第22條所明定。蓋重大開發案對環境及當地居民往往影響深遠，其危害具有持續性及累積性，其程度之判斷具有風險評估（風險預測）特性，唯賴法定之環評程序及具各項專業委員予以把關。是以，開發單位為開發行為前應提出環說書，由專業委員為環評審查，該項審查程序是否落實踐行，以及主管機關是否確實監督把關，攸關開發行為對於環境及當地人民所可能產生危害評估之正確性，以及風險降低之可能性，當地居民就此審查程序之踐行（含主管機關是否監督），當然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換言之，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為保護規範，有保護開發行為當地居民之目的，未踐行上開保護規範之不作為，即應認當地居民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至「當地居民」之範圍如何，如自相關法令規定可得知者，應依該法令規定。查環評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稱作業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依附件三及附表一至附表十四之規定，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依附件四及附表一至附表六、附表十至附表十二、附表十四之規定，記載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並應備齊附件五規定之圖件。」其附表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之範圍規定：「開發行為基地內，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百公尺範圍內。註：1.本表所稱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其附件五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檢送之圖件規定：「一、地理位置圖，以比例尺5千分之1或1萬分之1臺灣地區相片基本圖或縮圖，標示開發行為基地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由上開規定可知，法令要求列出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00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及提出標示開發場所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之地理位置圖，顯示該等法令認為至少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內，係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地區，在此範圍內之居民，可認為開發行為當地居民，凡為當地居民，而主張開發行為有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規範以行之事實者，始有主觀權利之受損，該當於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受害人民」。當然，如依開發行為及所在地之特殊性質（如高污染、高風險、處敏感地質帶等），雖非居於上開法令所規定區域內之人民，然其生存環境顯亦受開發行為影響者，自非不得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提起行政救濟，惟此具體特殊情狀應由主張該項情狀者釋明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及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內容可知，系爭開發案屬垃圾焚化廠之興建及營運，主要在處理新竹縣全縣13個鄉鎮市所產生之家戶垃圾（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於周遭環境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臭味、土壤、交通量、生態環境等均會產生影響。而原告曾建龍、黃燦龍、葉高潔、楊怡青、曾台安、曾鴻祥、陳錦安、曾玉菱、曾義傑、曾傳然、戴唯峻，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均屬前述作業準則所定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或可能影響範圍之半徑10公里範圍內，有渠等現戶戶籍謄本及Google地圖（原證5、18）可參；又原告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綠黨則分係以環境生態保護、結合關心環境保護法制及相關議題之法律人，就環境公共利益相關事項，進行研究及採取法律行動、生態主張為其成立宗旨，亦有惜根台灣協會章程（原證6）、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之法人登記證書及環境法律人協會章程（原證7、8）、綠黨之政黨證書、法人登記證書、綠黨黨章及黨綱（原證9、10、25）足憑，亦堪認其等係以環境保護，維護生態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均具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⒊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其聲明第1項係請求被告對參加人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行為，其請求權依據自始即為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其原因事實則為參加人未經環評即逕於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8-2、9、9-1、9-2、9-3、9-4、10、10-1、13、13-4地號，面積共27,01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實施系爭開發案即興建新竹縣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處理中心（垃圾焚化廠）之開發行為，原告所申請被告疏於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係請求被告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9款、第7條第2項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作成命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前段，本院卷二第3-5頁），以及依環評法第14條及第22條規定，作成命參加人於系爭開發案通過環評前不得實施（停止）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後段，本院卷二第5-7頁）。而原告據以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乃指開發單位依環評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負有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如其違反此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主管機關得加以制裁或強制其作為或不作為，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經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⒋本件原告固均具有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原告適格，並已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書面告知程序。惟環說書係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所應檢具提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文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環說書是否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係開發單位能否通過環評之要件，而非開發單位所負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環說書如不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其效果至多是無法通過環評而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主管機關雖得命其停止開發行為，但無從強制其提出環說書，自無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問題，更無從判令主管機關執行（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並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應予駁回；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則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訴之提起（下稱本件訴訟）為合法。
　⒌至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參加人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嗣經被告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本院卷三第155-183頁），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證1），且於110年2月5日以府授環字第1108651214號函核准參加人開發（下稱110年2月5日函，乙證3）。然倘若本件原告之主張可採，則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上開開發許可應屬無效，則原告仍有提起本件訴訟之實益，故縱使原告未另對上開公告提起行政救濟（本院卷五第47頁），亦不影響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合法性，先予說明。
　㈢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應屬同一開發行為：　
　⒈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之說明：
　⑴環評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開發行為：指依第5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第5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第1項）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第2項）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1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第6條規定：「（第1項）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項）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第16條之1規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⑵環保署依環評法第31條授權規定訂定之環評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5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現象者。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行為者。」第12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附表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分工表開發類型第26項規定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又第36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容，指本法第6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及第8款（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或本法第11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第8款（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及第10款至第12款（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對當地居民之意見處理情形）之內容有變更者。」第37條本文規定：「開發單位依本法第16條第1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第38條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者。二、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三、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四、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者。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⑶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開發行為對於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評，並作成環說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及編製環評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或環評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許可者無效；且因環評法對於環評審查結論並未訂定有效期限，惟為避免開發單位拖延實施或事後變更環說書或環評書內容，規避應進行之環評程序，環評法第16條明定，已通過之環說書或環評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且環評法第16條之1明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評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於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俾確實發揮環評制度功能，防止開發行為對環境或當地居民造成不可回復之危害。又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2條附表一之分工，原開發案及系爭開發案之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即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的環評主管機關為被告。
　⑷環保署101年6月5日環署綜字第1010046055號令：「核釋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社區開發案，因原申請之開發單位破產或其他因素，致無法繼續履行原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含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得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應另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及願依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確實執行之承諾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核後，為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之開發單位，並就其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又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曾以105年6月16日新北環規字第1051113055號函詢環保署：「倘一開發單位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籌設在案，開發單位遂提出該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且該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業經本局公告在案，惟因開發單位後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該開發行為之籌設事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遂依法廢止該開發許可之籌設同意文件，其環評審查結論是否仍續存？」環保署以105年7月5日環署綜字第1050047742號函復略以：「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仍具有其效力，並不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而自動失其效力。」（下稱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本院卷三第207、203頁）經核上開釋示內容，無非係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環評法之立法意旨，就已通過環評之開發行為，因原開發單位無法繼續履行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若願依該已通過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能否繼受為開發單位，以及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評審查結論效力是否續存等疑義之說明，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而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上開內容未逾越前揭環評法之規範文義，且與法律規範意旨相符，自得採用。
　⑸參依上述令函釋示意旨，可知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其效力，僅未來開發單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或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已，此乃因環評制度旨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藉由公開說明及審查開發單位所提出，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所作成之開發行為環境管理計畫，及開發單位切實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行，避免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使然，故環評所著重者，並非實施開發行為之開發單位是否始終如一，而在於所實施之開發行為是否與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相符，因此已通過並公告之開發行為環評審查結論得為繼受之標的，並不具有專屬性。
　⒉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之歷程：
　⑴環保署於85年3月1日頒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下稱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被告之垃圾焚化爐原由環保署核定，以民有民營（BOO）方式辦理，有意投資之廠商，需自備土地、通過環評後，方得向被告投標申請審查（本院卷五第51頁）。原開發案計畫原係源資公司所提出，以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9、10、13地號之土地上，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計畫總開發面積為2.7121公頃（上開土地嗣分割為系爭土地，面積為27,017平方公尺），焚化廠房約佔1公頃，主要服務範圍包括新竹縣之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林鄉等，未來視實際情況需要彈性擴大服務範圍，處理對象除上述服務區內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即垃圾）外，尚包括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工廠及營利事業機構所產生垃圾），計畫處理量為每日300公噸之一般性廢棄物及每日200公噸之一般性事業廢棄物，灰渣最終處置方式為一般性廢棄物每日3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送至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衛生掩埋場處置；一般性事業廢棄物每日2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就近以該計畫場區內所規劃設置之最終灰渣衛生掩埋場處置（外放乙證19），原環說書前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被告以89年公告審查結論（原證14、乙證29、30）。
　⑵嗣被告依促參法及環保署頒訂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於90年5月3日就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案進行第3次公開招標後，源資公司則以90年7月23日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名稱變更為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獲新竹縣環保局以90年8月11日（90）環管字第13685號書函認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之變更，准予備查（乙證5-2），新光公司並提出原環說書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將垃圾焚化爐爐床形式變更為機械爐，並將計畫爐床處理容量修正為每日250噸兩座，以及變更煙道氣脫硝設備，獲被告以90年9月14日（90）環管字第98963號函准予備查（乙證5-3、系爭環差報告第三章第3-1、3-2頁）在案，並於91年10月2日與被告簽訂「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垃圾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下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且於92年取得開發許可（被告92年7月28日府地用字第0920077367號、本院卷二第523-525頁），於93年動工（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第4-35頁）。
　⑶其後新光公司以93年5月19日（93）新纖壢字第93103號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公司，乙證14），獲被告以93年5月27日府授環綜字第0930071228號函同意備查（乙證5-4），新群公司於93年間在系爭土地（面積27,017平方公尺）取得（93）建都字第6號雜項使用執照，並申請建築執照獲准（系爭環差報告附錄5-1）。
　⑷惟嗣因國內垃圾減量有成，行政院修正「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原證17），被告乃於94年9月30日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環保署並以95年3月22日環署設字第0950022653號函通知被告，上開垃圾焚化廠業奉行政院以95年3月15日院臺環字第0950011556號函核定停建（乙證27），被告遂以95年3月31日函通知新群公司停建。新群公司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提付仲裁，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97年5月26日95年仲聲孝字第100號仲裁判斷書（下稱仲裁判斷）判斷被告應給付新群公司5億7,155萬5,9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以及仲裁費用（下稱仲裁判斷，外放原證29），並獲行政院及環保署於98年同意如數撥付（原證20、21、22）款項在案。
　⑸參加人台鎔公司於108年6月間取得系爭土地（參證7、8、9，本院卷三第219、221頁）後，被告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案之政策公告，依據促參法、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告招商，欲透過引入民間資金與技術，興建營運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解決新竹縣轄內廢棄物處理問題（參證1），參加人台鎔公司乃參與投標，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本院卷三第111-112頁），新群公司並以109年6月11日（109）新群字第109061101號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參加人台鎔公司，由台鎔公司繼受開發單位之全部權利義務（乙證12、13），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認其變更內容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同意備查（乙證5-5），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前開政策公告另成立由其百分之百持股，專責興建營運之翰陽公司（乙證8），與被告於109年8月7日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1、2）。
　⑹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審查通過，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證1），且以110年2月5日函核准參加人翰陽公司開發（乙證3），參加人台鎔公司又以110年3月31日台鎔字第1100331-001號函申請變更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為翰陽公司，被告認變更內容及理由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以110年4月7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2721號函同意備查（乙證6），系爭環差報告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再次確認通過（乙證32）。
　⑺由前述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歷程之脈絡可知，89年之原開發案本為BOO案，並計劃在系爭土地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惟其開發行為嗣因政府「一縣市一焚化爐」之政策改變，被告於94年間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而暫停實施；其後108年間被告為解決轄內垃圾問題，再辦理系爭開發案（BOO）之招標，並由參加人依促參法取得系爭土地，承諾依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執行，計劃在同址同樣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並投標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與被告簽訂投資契約，且繼受為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另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獲審查通過，並取得開發許可，而重啟原開發案實施開發行為。足見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實為原開發案開發行為之延續，其開發行為之實質內容相同，應屬同一開發行為，依前揭環評法令相關規定及令函釋示意旨，原開發案已通過環評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效力自不受影響，而得由參加人繼受執行。
　⒊原告雖主張原開發案係依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與系爭開發案係依促參法規定重新招標不同，且依作業辦法第23條規定，投標商得標後，應另成立興建營運之特許公司，原開發案審查結論又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原開發案復於98年終止契約並獲賠償，可見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絕非同一開發行為等語。惟：
　⑴環評制度旨在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著重者乃開發行為之實施是否切實依照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履行，且開發行為已通過並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亦非不得由其他開發單位繼受執行，均如前述。而作業辦法係環保署為執行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提供主辦單位作業之依據而訂定之辦法（作業辦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中第23條第1項固規定：「投標商於得標後除國內公營事業機構單獨得標外，應依招標文件規定成立興建營運公司並完成設立登記，興建營運公司之建廠統包商與操作營運商非經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不得更換。」然揆其規範目的，無非係藉由專案公司之興建營運，以隔離投資風險，便於履約管理而已，此與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及招標文件規範，應另成立民間機構之專案公司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之方式，並無不同；況由原環說書及仲裁判斷之記載可知，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同係被告依促參法採取BOO模式，所辦理之興建垃圾焚化爐公共建設案，仲裁判斷亦僅針對被告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後之契約責任予以仲裁，與開發行為能否變更開發單位或開發行為仍否存續之判斷無涉，是原告以之作為原開發案不得變更開發單位，以及原開發案已不存在之論據，並非可採。
　⑵至於被告89年公告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六雖記載：「公告事項：公告『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左列事項辦理：……六、本審查結論係針對『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參據原環說書第三章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四章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附錄十一歷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附件說明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以及上述原開發案歷程之時序可知，原開發單位源資公司提出開發行為名稱「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即原開發案之開發計畫並通過環評時，被告轄內之焚化廠廠址尚未選定，則源資公司於被告89年公告後，能否取得開發許可，而可在系爭土地實施該開發行為，猶待後續被告就原開發案之投開標、簽約等作業程序完成方能確定，足見上開審查結論僅係將當時其所公告通過環評審查之開發行為予以明確特定而已，並非對執行該環評審查結論之開發單位有所限制，且該審查結論嗣亦據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109年公告在案。是原告執此論據原開發案審查結論係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亦非可採。
　⒋原告雖又主張依修正後之認定標準第52條第1項規定，縱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如因變更開發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於重新申請許可時，仍應以重新認定應否環評為原則，僅有符合同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者，始得免實施環評等語。惟：
　⑴經本院函請環評法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說明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適用疑義結果，環保署以111年5月5日環署綜字第1111051003號函查復略以：
　①環評法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該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
　②依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釋意旨，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其效力，未來開發單位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另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　　
　③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修正歷程如下：
　A.環評法第7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部分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法規規定開發單位變更需重新申請許可，依重新申請許可時之規定可能需實施環評，但考量如其重新申請之開發行為及規模未超出原許可內容，實際上應不會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環保署爰於98年12月2日修正認定標準，新增第36條規定：「原屬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其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因變更開發單位需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重新申請許可之開發行為及規模，符合重新申請時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但未超出原許可內容，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B.環保署於102年9月12日修正認定標準，該次修正參考當時同標準第28條第9項規定，修正因變更開發行為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
　C.環保署於107年4月11日修正認定標準，將第36條條次變更為第52條。
　④綜上說明，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自屬有效，如有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其中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亦已明訂重新辦理環評之要件；又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其立法意旨為開發行為重新申請許可時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該條規定僅適用於未曾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等情（本院卷四第147-467頁）。
　⒉本件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前已認定，自無修正後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取。　
　㈣系爭開發案無須重新辦理環評：
　⒈系爭開發案與前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詳如前述，故參加人無須再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環評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等規定，提出環說書送審。
　⒉揆之歷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會議（乙證32）審查確認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之理由及內容（乙證2），以及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檢核說明（本院卷三第410-411頁），可知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包括變更開發計畫名稱、調整基地配置、變更服務範圍及對象、變更設計熱值、優化焚化處理流程、優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調整廢水處理設施等，雖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而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惟經核其申請變更內容，相較原環說書89年間環評所承諾標準，對於空氣、水、廢棄物等處理及排放均更為優化、嚴謹，且開發基地亦維持在系爭土地原址，僅因應當今建築法規（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等）之增修，而為必要之法令遵循調整，劃設緩衝綠帶、保育區暨綠地、滯洪池等（乙證10、11、21、22、本院卷二第527頁），尚對環境無更不利或加重負擔之情形，而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⑴本次變更維持原環說書之每日500噸處理容量，並未涉及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所定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之情形。
　⑵本次變更範圍未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2款所定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之情形。
　⑶本次變更為提升並優化環保設施，不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3款所定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
　⑷本次變更為提升環保設施及處理等級，處理容量及收受之廢棄物類別皆維持原環說書之規劃，且廠區內取消設置灰渣掩埋場，無產生臭味及二次污染（土壤、地下水）之虞，且廠區產生之廢水經收集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皆全數回收再利用，無排放至鄰近水體，不致對周遭水域產生影響，亦可協助解決新竹縣內一般廢棄物因鄰近縣市焚化爐歲修或異常停爐無法焚化問題（乙證23、24），且廢棄物經焚化處理後，可將熱能回收轉換成綠電，對環境品質維護有益。至於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受比例雖有調整，但所有進廠廢棄物經過前處理系統破碎、分選、混和攪拌後可均勻熱值，無相容性問題。此外，煙囪高度提高至海拔100公尺，有助整體大氣擴散，煙道氣體排放濃度限值相較現行法規再自主加嚴，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規定執行，經評估分析後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依據現行環保對策亦可因應，尚對環境無加重影響之虞。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所定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之情形。
　⑸本次變更之環境品質維持原環評承諾，並自主加嚴煙道氣體排放濃度及新增環保對策，尚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部分環境監測項目執行頻率較原環評承諾為優，可掌握環境品質現況，因此並無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之情形。
　⑹本件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項。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6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⒊另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於詢答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就飛灰、灰渣、空氣污染、水污染、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時間差距及是否須重作環評等問題，請開發單位即參加人逐一說明，後續環評委員間之閉門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就上開問題陸續表示意見，最後一致認為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並非不同之開發案，且系爭開發案並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而無須重作環評，並作成決議，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審查會再次確認等情，此據證人陳修君即被告109年、110年環評委員會之委員證述在卷（本院卷三第392、393頁），亦可佐參。
　⒋是以，原告主張系爭開發案應重新辦理環評等語，尚非可採。從而，參加人依被告109年公告審查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及核發之開發許可而實施開發行為，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被告作成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自屬無理由。
　㈤至於原告所舉臺東美麗灣度假村促參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7）、新竹縣湖口垃圾轉運站興建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8），經核上開個案情形與本件情形有別，尚難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就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訴請判令被告支付律師費用10萬元及對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各1萬元，共24萬元，亦即訴之聲明第2項部分，同屬無據，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426號
                                    111年12月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曾建龍                              
            黃燦龍                              
            葉高潔                           
            楊怡青                                   
            曾台安                          
            曾鴻祥                                  
            陳錦安                                     
            曾玉菱                                  
            曾義傑        
            曾傳然                                  
            戴唯峻                                 
            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
代  表  人  徐世榮（理事長）
原      告  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
代  表  人  張譽尹（理事長）
原      告  綠  黨                               
代  表  人  余筱菁（共同召集人）
            陳冠宇（共同召集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告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縣長）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李秉謙  律師
參  加  人  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參  加  人  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麗（董事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傅金圳  律師
            陳萬發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原告綠黨起訴時，其代表人原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劉崇顯，嗣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共同召集人余筱菁、陳冠宇，並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三第365-367頁、原證24、25），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第3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三、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7日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陽公司）或台鎔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鎔公司）須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處理設施投資BOO案」（下稱系爭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一第13頁）。嗣因系爭開發案於110年8月份開始動工（原證26），原告遂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該項訴之聲明為：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本院卷二第355-356頁）。被告對於原告訴之變更雖表示不同意，惟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被告為解決新竹縣垃圾問題，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案政策公告，擬透過引進民間資金及技術，興建熱處理設施處理廢棄物，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BOO方式辦理招商，並以108年9月20日府授環廢字第1088660028號函，授權新竹縣環境保護局（下稱新竹縣環保局）為該案之被授權機關，辦理該案徵選審議及後續履約管理等相關事宜。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參加人台鎔公司並依該政策公告，另成立興建營運之專案公司翰陽公司，於109年8月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其後參加人台鎔公司將參加人翰陽公司並列為開發單位，於109年8月27日公告，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等規定，於109年9月9日舉行公開說明會，並提出「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投資BOO案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下稱系爭環差報告）送請被告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審議。原告於得知參加人不擬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環說書送審，認為參加人有違反環評法相關規定，規避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義務之情事，被告亦疏於作成命參加人應改提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不得實施系爭開發案之行政處分，乃先後於109年9月23日、25日寄發公民告知書，告知被告應執行上開職務。惟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就系爭環差報告進行第一次審查時，並未作成參加人台鎔公司或翰陽公司應改提送系爭開發案環說書之決議，而逕為系爭環差報告之實質審查，並作成限期補件再審之決議，原告遂以被告逾60日仍未執行前開所告知疏於執行之職務，於109年11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開發案場址範圍達27,017平方公尺，預計每年處理80,000噸一般廢棄物，契約履約期間（含興建及營運）長達23年，恐對當地居民生存權（健康）、工作權及財產權造成不利影響，本件原告自然人部分，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位於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自屬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實施訴訟之權能；又本件原告團體部分，成立宗旨皆為環境保護，亦屬環評法所稱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於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告知程序，未獲被告置理後，當有依環評法第23條第9項規定提起本件公民訴訟之當事人適格，並得不經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⒉系爭開發案係被告以促參法之方式進行，系爭開發案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本文：「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規定，應實施環評，是參加人於進行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前，自應先提出環說書通過環評審查。惟自參加人台鎔公司獲選為系爭開發案最優申請人起，至依促參法成立參加人翰陽公司與被告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止，均未積極實施環評，反而以申請將訴外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群公司）於93年間，自源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資公司）於89年9月7日所獲被告針對「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下稱原開發案），以89年9月7日89府環管字第129261號公告有條件通過「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下稱89年公告），申請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台鎔公司後，以提出系爭環差報告向被告申請備查之方式，規避其應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法定義務。被告身為環評主管機關，亦無視20年來當地環境之變化，以及原開發案係適用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且該案已因98年終止契約，新群公司聲請仲裁獲賠償新臺幣（下同）5億7,155萬餘元（含環評費用200萬元）而不存在，以及被告89年公告之原開發案環評審查結論尚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該案，應重新進行環評」之解除條件的附款，足見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不僅開發單位不同，所據以辦理之法規亦異，二者絕非同一開發行為。詎被告竟以同意原開發案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之方式，將已失效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以109年7月6日府授環發字第1090036410號函同意備查變更開發單位為參加人（下稱109年7月6日函）之方式，免除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應實施環評之義務，其疏於執行職務至明，且經原告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為公民告知後，仍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等規定，命參加人實施環評，提出環說書送審，並命參加人於環評通過前不得實施（停止）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仍怠於執行職務，自屬違法，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令執行，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命支付原告因此支出之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必要費用共計24萬元。
  ㈡聲明：
　⒈被告應作成命參加人翰陽公司或台鎔公司須提出系爭開發案環說書送審，並於審查通過前停止實施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4萬元。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係指「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而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加以取締或執行法令之不作為情形，本件係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同意參加人台鎔公司所提原環說書申請備查內容即變更開發單位，參加人台鎔公司並據此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召開說明會，並無違反環評法或其授權命令之情形，自不得僅以原告主觀上認本件應另實施環評，即認開發單位有違反法規之情事，是原告起訴主張之事由，顯與環評法第23條第8項之規定不符。況且，參加人台鎔公司已依環評法第16條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經專家學者組成環評委員會，將系爭環差報告納入審查後決議通過，被告並以109年12月25日府授環發字第1098661713號公告審查通過變更原環說書案名、修正原審查結論（下稱109年公告），而109年公告於法定救濟期間未據訴願，業已確定，是被告據以核發開發許可，參加人憑以開發，均未違法，無論該審查結論實質上是否具有瑕疵，均無從指稱開發單位即參加人具有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違規行為、主管機關即被告有怠忽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告以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為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⒉環評之實施本係以開發行為為區辨，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位於同址且同屬垃圾熱處理（焚化）設施之建置，亦即均係使用焚化爐焚燒廢棄物，顯為同一開發行為。至於實施該開發行為之特許公司為何，與開發行為本身對環境之衝擊根本無關。且原開發案之開發許可並未廢止，僅因政策因素而停建，尚不影響原環說書審查結論之存續，而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評。」僅為環評法意旨之重申，並非加諸開發單位新增之義務，其性質既非負擔，亦非附解除條件之附款，系爭開發案即應回歸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之適用。系爭開發案既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認與原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又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定原申請內容變更，需重作環評之情形，被告89年公告之審查結論六復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以109年公告確定在案，系爭開發案自無重作環評之必要。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參加人係響應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促參法參與系爭開發案之投資，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並經主管機關即被告核備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由新群公司變更為參加人，而參加人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亦經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復經被告109年公告核定在案，參加人迄今均依法進行系爭開發案之相關作業，並無任何違法之情事。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㈠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是否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㈡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是否屬於同一開發行為？
  ㈢系爭開發案是否應重新辦理環評？
六、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開發案政策公告（參證6）、系爭開發案甄審結果公告（本院卷三第111-112頁）、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系爭環差報告（外放乙證2）、被告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證15）、原告之公民告知書（原證11、12）可查，堪信為真。
  ㈡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僅聲明第1項後段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
　⒈環評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第8項）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第9項）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係指開發單位違反該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構成要件該當時，主管機關疏忽怠為執行其法律效果而言，故應視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所申請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個案認定其所主張主管機關疏於執行行為之性質，以正確適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觀諸同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5條第1項規定：「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第6條第1項規定：「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1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7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則為同法第22條所明定。蓋重大開發案對環境及當地居民往往影響深遠，其危害具有持續性及累積性，其程度之判斷具有風險評估（風險預測）特性，唯賴法定之環評程序及具各項專業委員予以把關。是以，開發單位為開發行為前應提出環說書，由專業委員為環評審查，該項審查程序是否落實踐行，以及主管機關是否確實監督把關，攸關開發行為對於環境及當地人民所可能產生危害評估之正確性，以及風險降低之可能性，當地居民就此審查程序之踐行（含主管機關是否監督），當然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換言之，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為保護規範，有保護開發行為當地居民之目的，未踐行上開保護規範之不作為，即應認當地居民受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損害。至「當地居民」之範圍如何，如自相關法令規定可得知者，應依該法令規定。查環評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依環評法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稱作業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依附件三及附表一至附表十四之規定，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依附件四及附表一至附表六、附表十至附表十二、附表十四之規定，記載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並應備齊附件五規定之圖件。」其附表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之範圍規定：「開發行為基地內，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百公尺範圍內。註：1.本表所稱計畫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其附件五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檢送之圖件規定：「一、地理位置圖，以比例尺5千分之1或1萬分之1臺灣地區相片基本圖或縮圖，標示開發行為基地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由上開規定可知，法令要求列出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10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500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及提出標示開發場所及附近1公里至5公里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形、地物、地貌、學校、社區與重要設施等之地理位置圖，顯示該等法令認為至少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內，係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地區，在此範圍內之居民，可認為開發行為當地居民，凡為當地居民，而主張開發行為有未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2條規範以行之事實者，始有主觀權利之受損，該當於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謂「受害人民」。當然，如依開發行為及所在地之特殊性質（如高污染、高風險、處敏感地質帶等），雖非居於上開法令所規定區域內之人民，然其生存環境顯亦受開發行為影響者，自非不得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提起行政救濟，惟此具體特殊情狀應由主張該項情狀者釋明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2）及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內容可知，系爭開發案屬垃圾焚化廠之興建及營運，主要在處理新竹縣全縣13個鄉鎮市所產生之家戶垃圾（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於周遭環境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臭味、土壤、交通量、生態環境等均會產生影響。而原告曾建龍、黃燦龍、葉高潔、楊怡青、曾台安、曾鴻祥、陳錦安、曾玉菱、曾義傑、曾傳然、戴唯峻，均居住於新竹縣○○市○○○○○○○○鄉，均屬前述作業準則所定開發行為之5公里範圍或可能影響範圍之半徑10公里範圍內，有渠等現戶戶籍謄本及Google地圖（原證5、18）可參；又原告社團法人惜根台灣協會、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綠黨則分係以環境生態保護、結合關心環境保護法制及相關議題之法律人，就環境公共利益相關事項，進行研究及採取法律行動、生態主張為其成立宗旨，亦有惜根台灣協會章程（原證6）、社團法人環境法律人協會之法人登記證書及環境法律人協會章程（原證7、8）、綠黨之政黨證書、法人登記證書、綠黨黨章及黨綱（原證9、10、25）足憑，亦堪認其等係以環境保護，維護生態環境為目的之公益團體。是原告均具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⒊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其聲明第1項係請求被告對參加人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行為，其請求權依據自始即為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其原因事實則為參加人未經環評即逕於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8-2、9、9-1、9-2、9-3、9-4、10、10-1、13、13-4地號，面積共27,017平方公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實施系爭開發案即興建新竹縣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處理中心（垃圾焚化廠）之開發行為，原告所申請被告疏於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係請求被告依環評法第5條第1項第9款、第7條第2項及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作成命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實施環評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前段，本院卷二第3-5頁），以及依環評法第14條及第22條規定，作成命參加人於系爭開發案通過環評前不得實施（停止）此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聲明第1項後段，本院卷二第5-7頁）。而原告據以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乃指開發單位依環評法或依該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負有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如其違反此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主管機關得加以制裁或強制其作為或不作為，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經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⒋本件原告固均具有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之原告適格，並已踐行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所定之書面告知程序。惟環說書係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所應檢具提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文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環說書是否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係開發單位能否通過環評之要件，而非開發單位所負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環說書如不符合作業準則之規定，其效果至多是無法通過環評而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主管機關雖得命其停止開發行為，但無從強制其提出環說書，自無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問題，更無從判令主管機關執行（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並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應予駁回；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則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訴之提起（下稱本件訴訟）為合法。
　⒌至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參加人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之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嗣經被告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本院卷三第155-183頁），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證1），且於110年2月5日以府授環字第1108651214號函核准參加人開發（下稱110年2月5日函，乙證3）。然倘若本件原告之主張可採，則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上開開發許可應屬無效，則原告仍有提起本件訴訟之實益，故縱使原告未另對上開公告提起行政救濟（本院卷五第47頁），亦不影響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合法性，先予說明。
　㈢系爭開發案與原開發案應屬同一開發行為：　
　⒈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之說明：
　⑴環評法第1條規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開發行為：指依第5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後之使用。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第5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第1項）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第2項）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1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第6條規定：「（第1項）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項）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14條第1項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第16條之1規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
　⑵環保署依環評法第31條授權規定訂定之環評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5條所稱不良影響，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現象者。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行為者。」第12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附表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分工表開發類型第26項規定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又第36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容，指本法第6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及第8款（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或本法第11條第2項第1款（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第4款（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5款（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第8款（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及第10款至第12款（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對當地居民之意見處理情形）之內容有變更者。」第37條本文規定：「開發單位依本法第16條第1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第38條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者。二、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三、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四、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者。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⑶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開發行為對於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評，並作成環說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及編製環評書，送交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或環評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許可者無效；且因環評法對於環評審查結論並未訂定有效期限，惟為避免開發單位拖延實施或事後變更環說書或環評書內容，規避應進行之環評程序，環評法第16條明定，已通過之環說書或環評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且環評法第16條之1明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評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3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於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前，不得實施開發行為，俾確實發揮環評制度功能，防止開發行為對環境或當地居民造成不可回復之危害。又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2條附表一之分工，原開發案及系爭開發案之廢棄物（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即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的環評主管機關為被告。
　⑷環保署101年6月5日環署綜字第1010046055號令：「核釋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社區開發案，因原申請之開發單位破產或其他因素，致無法繼續履行原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含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得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受土地所有權人委託者，應另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及願依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確實執行之承諾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核後，為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之開發單位，並就其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又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曾以105年6月16日新北環規字第1051113055號函詢環保署：「倘一開發單位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籌設在案，開發單位遂提出該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且該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業經本局公告在案，惟因開發單位後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該開發行為之籌設事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遂依法廢止該開發許可之籌設同意文件，其環評審查結論是否仍續存？」環保署以105年7月5日環署綜字第1050047742號函復略以：「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仍具有其效力，並不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而自動失其效力。」（下稱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本院卷三第207、203頁）經核上開釋示內容，無非係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環評法之立法意旨，就已通過環評之開發行為，因原開發單位無法繼續履行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其新取得原開發行為（或場所）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若願依該已通過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能否繼受為開發單位，以及開發行為之環評審查通過並公告審查結論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廢止開發行為籌設同意文件時，其環評審查結論效力是否續存等疑義之說明，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而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上開內容未逾越前揭環評法之規範文義，且與法律規範意旨相符，自得採用。
　⑸參依上述令函釋示意旨，可知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其效力，僅未來開發單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或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而已，此乃因環評制度旨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藉由公開說明及審查開發單位所提出，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所作成之開發行為環境管理計畫，及開發單位切實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行，避免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使然，故環評所著重者，並非實施開發行為之開發單位是否始終如一，而在於所實施之開發行為是否與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相符，因此已通過並公告之開發行為環評審查結論得為繼受之標的，並不具有專屬性。
　⒉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之歷程：
　⑴環保署於85年3月1日頒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下稱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被告之垃圾焚化爐原由環保署核定，以民有民營（BOO）方式辦理，有意投資之廠商，需自備土地、通過環評後，方得向被告投標申請審查（本院卷五第51頁）。原開發案計畫原係源資公司所提出，以自備坐落新竹縣○○市○○○段○○○○段8、9、10、13地號之土地上，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計畫總開發面積為2.7121公頃（上開土地嗣分割為系爭土地，面積為27,017平方公尺），焚化廠房約佔1公頃，主要服務範圍包括新竹縣之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林鄉等，未來視實際情況需要彈性擴大服務範圍，處理對象除上述服務區內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即垃圾）外，尚包括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工廠及營利事業機構所產生垃圾），計畫處理量為每日300公噸之一般性廢棄物及每日200公噸之一般性事業廢棄物，灰渣最終處置方式為一般性廢棄物每日3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送至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衛生掩埋場處置；一般性事業廢棄物每日200公噸爐體產生灰渣，就近以該計畫場區內所規劃設置之最終灰渣衛生掩埋場處置（外放乙證19），原環說書前經被告環評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被告以89年公告審查結論（原證14、乙證29、30）。
　⑵嗣被告依促參法及環保署頒訂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於90年5月3日就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BOO）案進行第3次公開招標後，源資公司則以90年7月23日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名稱變更為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公司），獲新竹縣環保局以90年8月11日（90）環管字第13685號書函認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之變更，准予備查（乙證5-2），新光公司並提出原環說書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將垃圾焚化爐爐床形式變更為機械爐，並將計畫爐床處理容量修正為每日250噸兩座，以及變更煙道氣脫硝設備，獲被告以90年9月14日（90）環管字第98963號函准予備查（乙證5-3、系爭環差報告第三章第3-1、3-2頁）在案，並於91年10月2日與被告簽訂「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垃圾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下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且於92年取得開發許可（被告92年7月28日府地用字第0920077367號、本院卷二第523-525頁），於93年動工（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第4-35頁）。
　⑶其後新光公司以93年5月19日（93）新纖壢字第93103號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新工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新群公司，乙證14），獲被告以93年5月27日府授環綜字第0930071228號函同意備查（乙證5-4），新群公司於93年間在系爭土地（面積27,017平方公尺）取得（93）建都字第6號雜項使用執照，並申請建築執照獲准（系爭環差報告附錄5-1）。
　⑷惟嗣因國內垃圾減量有成，行政院修正「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原證17），被告乃於94年9月30日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環保署並以95年3月22日環署設字第0950022653號函通知被告，上開垃圾焚化廠業奉行政院以95年3月15日院臺環字第0950011556號函核定停建（乙證27），被告遂以95年3月31日函通知新群公司停建。新群公司就委託焚化處理契約提付仲裁，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97年5月26日95年仲聲孝字第100號仲裁判斷書（下稱仲裁判斷）判斷被告應給付新群公司5億7,155萬5,9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以及仲裁費用（下稱仲裁判斷，外放原證29），並獲行政院及環保署於98年同意如數撥付（原證20、21、22）款項在案。
　⑸參加人台鎔公司於108年6月間取得系爭土地（參證7、8、9，本院卷三第219、221頁）後，被告於108年10月8日辦理系爭開發案之政策公告，依據促參法、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告招商，欲透過引入民間資金與技術，興建營運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解決新竹縣轄內廢棄物處理問題（參證1），參加人台鎔公司乃參與投標，嗣經審議，於109年5月6日公告由參加人台鎔公司擔任該案最優申請人（本院卷三第111-112頁），新群公司並以109年6月11日（109）新群字第109061101號函申請將原環說書開發單位變更為參加人台鎔公司，由台鎔公司繼受開發單位之全部權利義務（乙證12、13），被告以109年7月6日函認其變更內容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同意備查（乙證5-5），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前開政策公告另成立由其百分之百持股，專責興建營運之翰陽公司（乙證8），與被告於109年8月7日簽訂系爭開發案投資契約（原證1、2）。
　⑹參加人台鎔公司嗣依環評法第16條之1規定，就系爭開發案提出系爭環差報告（乙證2），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審查通過，被告並以109年公告上開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乙證1），且以110年2月5日函核准參加人翰陽公司開發（乙證3），參加人台鎔公司又以110年3月31日台鎔字第1100331-001號函申請變更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為翰陽公司，被告認變更內容及理由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第7款規定，以110年4月7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2721號函同意備查（乙證6），系爭環差報告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再次確認通過（乙證32）。
　⑺由前述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歷程之脈絡可知，89年之原開發案本為BOO案，並計劃在系爭土地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惟其開發行為嗣因政府「一縣市一焚化爐」之政策改變，被告於94年間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而暫停實施；其後108年間被告為解決轄內垃圾問題，再辦理系爭開發案（BOO）之招標，並由參加人依促參法取得系爭土地，承諾依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執行，計劃在同址同樣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以處理新竹縣轄內家戶垃圾之一般性廢棄物及事業一般廢棄物，並投標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與被告簽訂投資契約，且繼受為原環說書之開發單位，另提出系爭環差報告，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獲審查通過，並取得開發許可，而重啟原開發案實施開發行為。足見系爭開發案之開發行為實為原開發案開發行為之延續，其開發行為之實質內容相同，應屬同一開發行為，依前揭環評法令相關規定及令函釋示意旨，原開發案已通過環評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效力自不受影響，而得由參加人繼受執行。
　⒊原告雖主張原開發案係依作業辦法所辦理之BOO案，與系爭開發案係依促參法規定重新招標不同，且依作業辦法第23條規定，投標商得標後，應另成立興建營運之特許公司，原開發案審查結論又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原開發案復於98年終止契約並獲賠償，可見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絕非同一開發行為等語。惟：
　⑴環評制度旨在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以達環境保護之目的，所著重者乃開發行為之實施是否切實依照原申請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履行，且開發行為已通過並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亦非不得由其他開發單位繼受執行，均如前述。而作業辦法係環保署為執行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提供主辦單位作業之依據而訂定之辦法（作業辦法第1條規定參照），其中第23條第1項固規定：「投標商於得標後除國內公營事業機構單獨得標外，應依招標文件規定成立興建營運公司並完成設立登記，興建營運公司之建廠統包商與操作營運商非經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不得更換。」然揆其規範目的，無非係藉由專案公司之興建營運，以隔離投資風險，便於履約管理而已，此與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及招標文件規範，應另成立民間機構之專案公司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之方式，並無不同；況由原環說書及仲裁判斷之記載可知，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同係被告依促參法採取BOO模式，所辦理之興建垃圾焚化爐公共建設案，仲裁判斷亦僅針對被告終止委託焚化處理契約後之契約責任予以仲裁，與開發行為能否變更開發單位或開發行為仍否存續之判斷無涉，是原告以之作為原開發案不得變更開發單位，以及原開發案已不存在之論據，並非可採。
　⑵至於被告89年公告之原環說書審查結論六雖記載：「公告事項：公告『新竹縣區域性焚化爐（BOO）拔子窟廠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左列事項辦理：……六、本審查結論係針對『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參據原環說書第三章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第四章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附錄十一歷次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附件說明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以及上述原開發案歷程之時序可知，原開發單位源資公司提出開發行為名稱「新竹縣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爐（BOO）」案即原開發案之開發計畫並通過環評時，被告轄內之焚化廠廠址尚未選定，則源資公司於被告89年公告後，能否取得開發許可，而可在系爭土地實施該開發行為，猶待後續被告就原開發案之投開標、簽約等作業程序完成方能確定，足見上開審查結論僅係將當時其所公告通過環評審查之開發行為予以明確特定而已，並非對執行該環評審查結論之開發單位有所限制，且該審查結論嗣亦據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決議刪除，並經被告109年公告在案。是原告執此論據原開發案審查結論係附有「如開發單位非為執行本案，應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解除條件的附款，亦非可採。
　⒋原告雖又主張依修正後之認定標準第52條第1項規定，縱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如因變更開發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於重新申請許可時，仍應以重新認定應否環評為原則，僅有符合同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者，始得免實施環評等語。惟：
　⑴經本院函請環評法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說明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適用疑義結果，環保署以111年5月5日環署綜字第1111051003號函查復略以：
　①環評法第16條規定：「（第1項）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第2項）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該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
　②依環保署105年7月5日函釋意旨，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不因開發單位變更或因開發行為許可之存廢而失其效力，未來開發單位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仍應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另如開發行為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　　
　③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修正歷程如下：
　A.環評法第7條第1項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部分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法規規定開發單位變更需重新申請許可，依重新申請許可時之規定可能需實施環評，但考量如其重新申請之開發行為及規模未超出原許可內容，實際上應不會新增對環境之不良影響，環保署爰於98年12月2日修正認定標準，新增第36條規定：「原屬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其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因變更開發單位需重新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重新申請許可之開發行為及規模，符合重新申請時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但未超出原許可內容，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B.環保署於102年9月12日修正認定標準，該次修正參考當時同標準第28條第9項規定，修正因變更開發行為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請相同開發行為許可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
　C.環保署於107年4月11日修正認定標準，將第36條條次變更為第52條。
　④綜上說明，已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結論自屬有效，如有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者，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至第38條規定辦理，其中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亦已明訂重新辦理環評之要件；又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其立法意旨為開發行為重新申請許可時得免實施環評之條件，該條規定僅適用於未曾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等情（本院卷四第147-467頁）。
　⒉本件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前已認定，自無修正後認定標準第52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取。　
　㈣系爭開發案無須重新辦理環評：
　⒈系爭開發案與前開發案屬同一開發行為，且屬已實施環評且已取得許可之開發行為，詳如前述，故參加人無須再依環評法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環評認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等規定，提出環說書送審。
　⒉揆之歷經被告109年10月26日109年第13次環評委員會會議（原證15）、109年11月30日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本院卷三第155-183頁）、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委員會會議（乙證32）審查確認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第四章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之理由及內容（乙證2），以及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檢核說明（本院卷三第410-411頁），可知參加人就系爭開發案申請變更原環說書內容，包括變更開發計畫名稱、調整基地配置、變更服務範圍及對象、變更設計熱值、優化焚化處理流程、優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調整廢水處理設施等，雖涉及已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而應依環評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惟經核其申請變更內容，相較原環說書89年間環評所承諾標準，對於空氣、水、廢棄物等處理及排放均更為優化、嚴謹，且開發基地亦維持在系爭土地原址，僅因應當今建築法規（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等）之增修，而為必要之法令遵循調整，劃設緩衝綠帶、保育區暨綠地、滯洪池等（乙證10、11、21、22、本院卷二第527頁），尚對環境無更不利或加重負擔之情形，而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應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評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⑴本次變更維持原環說書之每日500噸處理容量，並未涉及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所定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10以上之情形。
　⑵本次變更範圍未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2款所定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之情形。
　⑶本次變更為提升並優化環保設施，不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3款所定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之情形。
　⑷本次變更為提升環保設施及處理等級，處理容量及收受之廢棄物類別皆維持原環說書之規劃，且廠區內取消設置灰渣掩埋場，無產生臭味及二次污染（土壤、地下水）之虞，且廠區產生之廢水經收集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皆全數回收再利用，無排放至鄰近水體，不致對周遭水域產生影響，亦可協助解決新竹縣內一般廢棄物因鄰近縣市焚化爐歲修或異常停爐無法焚化問題（乙證23、24），且廢棄物經焚化處理後，可將熱能回收轉換成綠電，對環境品質維護有益。至於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受比例雖有調整，但所有進廠廢棄物經過前處理系統破碎、分選、混和攪拌後可均勻熱值，無相容性問題。此外，煙囪高度提高至海拔100公尺，有助整體大氣擴散，煙道氣體排放濃度限值相較現行法規再自主加嚴，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規定執行，經評估分析後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依據現行環保對策亦可因應，尚對環境無加重影響之虞。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所定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之情形。
　⑸本次變更之環境品質維持原環評承諾，並自主加嚴煙道氣體排放濃度及新增環保對策，尚對周圍環境影響輕微；部分環境監測項目執行頻率較原環評承諾為優，可掌握環境品質現況，因此並無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之情形。
　⑹本件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項。故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6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⒊另被告109年第14次環評委員會會議於詢答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就飛灰、灰渣、空氣污染、水污染、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時間差距及是否須重作環評等問題，請開發單位即參加人逐一說明，後續環評委員間之閉門會議時，環評委員亦曾就上開問題陸續表示意見，最後一致認為原開發案與系爭開發案並非不同之開發案，且系爭開發案並無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而無須重作環評，並作成決議，復經被告110年7月5日110年第7次環評審查會再次確認等情，此據證人陳修君即被告109年、110年環評委員會之委員證述在卷（本院卷三第392、393頁），亦可佐參。
　⒋是以，原告主張系爭開發案應重新辦理環評等語，尚非可採。從而，參加人依被告109年公告審查通過之系爭環差報告及核發之開發許可而實施開發行為，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被告作成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行政處分，自屬無理由。
　㈤至於原告所舉臺東美麗灣度假村促參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7）、新竹縣湖口垃圾轉運站興建案環評事件公民訴訟歷審判決（甲證28），經核上開個案情形與本件情形有別，尚難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就聲明第1項前段部分，不符合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之要件，其請求於法無據；就聲明第1項後段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另依環評法第23條第10項規定，訴請判令被告支付律師費用10萬元及對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各1萬元，共24萬元，亦即訴之聲明第2項部分，同屬無據，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